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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委員會的組成 

本委員會係由阿根廷、比利時、哥侖比亞、捷 

克斯洛伐克及美國等五國的代表組'成。 

A . 代 表 

在本報吿書簽字時，組成本委員會的五國代表 

i f i T : 

一、 代表 

阿根廷：Minister Carlos A. Leguizamon 

比利時： 

Ambassador Robert van de Kerchove i 

哥余比亞：M r . Hernando Samper。 

捷克斯洛伐克：Ambassador Oldrîch Chyle» 

真利堅合泉囷：Minister Robert Macatee* 

二、 副代表 

比利時： M r . Jean Bouha^ 

三、 顧問 

美國代表顧問Mr. William L. S. Williams» 

四、 fsfr者 

美國代表圑祕書蒹速記員Mr. Edward Mike 

B . 祕書處 

祕書長委派下列人員，協助委員會執行任務： 

主任耆兼矛》耆長私人代表： M r . Erik Colban 

( « ) 

軍事顧問：Lieutenant • General Maurice Delvoie 

(比利時） 

1 Mr. Egbert Graeffe於一九四八年十―月脫離委員會,由 

虿llf^表Mr. Harry Graeffe代理,直至—九四九年二月Mr. 

van de Kerchove到任時爲止o 

2 Dr. Alfredo Lozano於"^L四九年六月脫,員會，由副 

代表Mr. Hernando Samper纏任。 

3前任捷克Siï&ta克代表Mr. Joseph Korbel於4L四九年 

̶月脫離委員會，由Mr. Oldrich Chyle ^ » M r . Chyle於 

̶九四九年五月到任。 

*美國代表Mr. J. Klalir Huddle於一九四九年四月脫離委 

員會，由美國副代表Mr. Bobert Macatee繼任。 

a原任比利時副代表Mr. Harry Graeffe於一九四九年四月 

脱 ,員會 ,其後由 M r . Jean Bouha繼任。 

6 Mr. Ward P. Allen亦爲美國代表圑顴間,彼於一九四九 

年 七 月 脫 員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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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顧問兼副主任秘書：M r . Miguel A. Marin 

(西班牙）,安全理事會事娜。 7 

Mr. Colban 的個人勒理： - M r . Sylvain Lourié 

( 法蘭西） o 8 

斩閣專J l :. Mr, Michael de Capite (美國）：》新 

閬部。 

f^itÂ: Mr. Artur Isenberg ( 美 國 ) 

行玫及財務專員： M . Hugh R. Reid ( 澳 大 利 

亞 ） , 9 行 政 及 皿 部 。 

財搔專A ： Miss Florence B. Hartman(美國）：> 

行政及財務部。10 

fjit書兼速記H: Miss Louise A. Crawford y主管 

文件（美國）、行政及財務部；Miss Micheline 

C. Dupuîs (加拿大），社會事務部；Miss Edith 

R. Forrest^主管密碼事務(澳大利亜）；Miss 

Elizabeth M. Kerrigan (澳大利亞)，安全理事 

會事務部；Miss Frances F. MacAuley (加拿 

大）新聞部；Miss Géraldine M. 01iva(美國） 

安全理事會事 W 。 

弍•大搴日 I S 

A . 主席的輪値 

̶九四,九年二月四日至二月二十日：Mr. Robert 

B. Macatee ( 美 國 ） o 

̶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月二十四日：Mr. J. 

Klahr Huddle (美國）。 

̶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至三月十八13: Mr. Car-

los A. Leguizamôn ( 阿 根 廷 ) 。 

̶九四九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九日：Mr. Robert 

van de Kerchove (比禾！ 1時)o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至五月二十日：Dr. Alfredo 

Lozano (哥É"比亞)o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日11: Mr. Ro-

bert B. Macatee (美國）。 

7 Mr. Sergio Huneeus (智利）原爲委員會任秘書,彼 

於 *̃：/1<四九年九月股SBI員會。 

8 Mr. ：Richard Symonds (英聯王國）原爲Mr. Colban的 

mmm *彼 ]四九年三月脫s i ®員會。 

" M r . Slavomir Brzak (捷^iKfiS伐克）原爲委員會的行政 

及 專 員 ， 彼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九 月 脫 員 會 。 

1 0 Mr. Leif Haug (那威）原爲委員會的員，彼於一 

九四九¥^月胶嶋員會 o 

11委員會的捷克代表Mr. O. Chyle不麒於五月二十一B就 

任主席》其理由爲他參加委員會未久,且直至該日尙未出席任何 

—九四九年六月十一日七月二 B : Mr. Carlos A, 

Leguizamôn (阿根廷）。 

̶九四九年七月三日至七月二十三日：Mr, Robert 

van de Kerchove (比利時）。 

一九四九牟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十S日：Mr. Her. 

nando Samper (哥命比亞)。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至九月^日：Dr. Oldrich 

Chyle (揸克期洛伐克）。 

一九四九年九月四日至九月二十四日：Mr. Robert 

B, Macatee ( 美 國 ） o 

—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二十七日及十月十 

二日至十月二十九日：Mr. Carlos A. Leguiza-

m6n(阿根廷）o 

—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二十E J : Mr-

Robert van de Kerchove ( 比利時 )。 

—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三日及十二月 

四日至十二月二十《S日：Mr. Hernando Samper 

(哥侖比亞） o 

B .工作小組及小組委員會 

―•委員會於工作期間曾成立兩個小組委員 

會： 

委員會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七日第一二四次會 

議中,成立西瞎什米爾問題小組委員會，負責諷査 

自由軍所佔地區的情en，其職權與一九四八年八月 

所派巡視該邦東部的經濟及政治調査圑大致相同。 

該小組委員會由Mr. Harry Graeffe (主席）、 

Mr. Ward P. A l l e n及M r . J. Richard Symonds 

組成,於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離新德里，於一九 

四九年三月三十日返回印度首都。委員會於一九四 

九年二月十八日第一二五次會議中委派Mr. Her-

nando Samper, Mr. William L. S. Williams及法 

律顚問M r . Miguel A. Marin組織休戰小組委員 

會。此小組委員會負責會同軍事顧問與兩自治領的 

最高铳帥的代表，舉行聯合會議，便査明雙方對 

於休戰的意昆並對休戰問題達成g&議。該小組委員 

會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九日及十二日舉行會議。該小 

組委員會並負責於一九四七年七月間在瞜喇基與印 

度及巴基斯坦代表就停火線進行談判。 

二.委員會在與印度政府及巴某斯坦政府進行 

談判期間，有若千次認爲必須將工作人員留在某國 

首都,同時並須遒派一個或數個代表與其他一國政 

府 館 。 



H . 一九四九#^月二十六日主席Mr. van de 

Kerchove與Mr. Lozano同離新德里，前往瞜喇 

基訪問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徵求巴基,政府對休 

戰間題的意見。他們於三月二十九日返回新德里。 

四. 一九四九年四月七日主席M r . Van de 

Kerchove與Mr. Macatee離新德里赴洛阿爾品第 

(Rawalpindi )，與巴基斯坦政府代表商St休戰協 

定。 

五.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二日委員會留駐新德里 

的工作人員前往洛阿爾品第與委員會多數人員會 

合。 

六，委員會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擬就休戰 

案後j>請主席M r . Lozano與Mr, Leguizamôn 

重返新德里，向印度政府提出道些提案。上述提案 

亦於同時在洛阿爾品第送交巴基斯坦政府的代表。 

七•委員會於四月十九日重在洛阿爾品第集 

仓,研究兩國政府對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提案的 

反響。 

A .—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M r . Lozano離 

洛阿爾品第赴新德里，將同日經委員會訂正的休戰 

條款送交印度政府。同時Mr. Macatee在洛阿爾品 

第將上項條款送交巴基斯坦當局。 

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Mr. O. Chyle到 

勞阿爾品第，與委員會會合。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 

曰委員會在洛阿爾品第的工作人員前赴斯林納加 

(Srinagar )。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H^—日Mr. Lo-

zano 自新德里來，携有印度政府衡四月二十八日休 

戰條款的答覆。 

― 。 •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主席Mr. Ma-

catee 前往喀喇甚,與巴基斯坦政府討論一九四九 

年四月二十八日的休戰條款。Mr. Macatee接獲巴 

基斯坦的正式答覆後J於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離 

瞜喇墓赴斯林納加。 

委員會於審議兩國政府的答覆後，决定 

遣派Mr. Lozano赴新德里，再與印度政府就其 

對委員會四月二十八日休戰條款的答覆進行會商。 

Mr. Lozano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一 B 離 渐 林 納 

加。委員會後又遣派Mr» Macatee前往瞜喇基,與 

巴基斯坦政府商討其對委員會休戰條款的答覆。 

Mr. Macatee於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迤行J於 

六月三十11返回斯林鈉加。 

一二，八月二 H主席M r . Samper往新德里:》 

探齄印度政府對舉行聯合政治會議的意見。八月六 

日Mr. Samper在瞜喇甚镦求巴基斯坦政府對同一 

問題的意見,並於八月七日返抵斯林納加。 

一三，八月二十九日主席Mr. Chyle離斯林 

納加赴瞜喇基向巴基斯坦政府提出委員會關於仲 

裁方法的建議。M r . Chyle爲同一目的於八月S 

十日赴德新里,並於九月三日返回斯林鈉加。 

—四.委員會繼請主席Mr. Macatee及副主 

席M r . Leguizamôn前往新德虽,說明委員會對仲 

裁提案的意見。Mr. Macatee及Mr. Leguizamôn 

於九月十二日赴新德里J於九月十六日返回斯林納 

Mo 

G.委員會工作曰誌 

一五. 一月十日委員會就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 

二 H離印度時起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止的工作'1^ 

形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第二次臨時報吿書其屮提及 

兩件大事： 

雙方玫府業已接受有闞在該邦舉行全民 

表决的原則；各項原刖後已列入補充一九四八年八 

月十三日决議案第三部分[見第一三二段]的一九 

四九年一月五日决議案內[見第一四三段]； 

C b )由於上項©譲;> 停火狀態已於一月一日開 

始。 

一六. ，Mr. Lozano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 

五日首途赴成功湖J向委員會報吿其就舉行全民表 

决一事與印度及巴甚斯坦政府進行談判的結杲。祕 

書長私入代表仍留在印度,直至二月四日委員會返 

抵印度時爲止。他繼績與印度及巴甚斯坦當局保持 

連絡，且將於一月一H抵達印度大陸的委員會軍事 

顧問介紹與雙方當局及最高統帥。 

̶七，委員會工作人員齊集於偸敦，並於二月 

̶曰首途赴印。 

一八，二月五日委員會舉行返抵印度大睦的首 

次會璣（第一一五次會,：),由Mr. Macatee擔 

任主席。在該次會議屮J祕書長私人代表向委員會 

報吿軍事顧問及其所旙觀察員的工作分派狀efj,並 

提及在委員會離開印度大陸期間瞎什米爾境內^人 

深îgl不滿的宣傅。全民表决事宜總監的人選問題亦 

經提及。 

一九，委員會於二月七日在瞜喇基舉行第一一 

六次會議，接見巴基斯坦代表圑。外交部長向委員 

會表示歡迎。 



二 o . 在第 七次,會屮，Sir Mohammad 

Zafrulla Khan對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委員會决 

議案第二部.分各點發表意見。 

二一‧ 二月八日 Sir Mohammad Zafrulla 

Khan邀請.Mr. Lozano共同參照十二月二十四曰 

及二十五日在瞜喇基向巴墓斯坦政府提出的說明， 

對紀載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及二十二日印度總 

理與 M r . Lozano對論十二月十一日委員會提案 

[S/11%,附件三]1經過的備忘錄加以探討。上述 

提桊後已列入一月五日的决議案內。有關備忘錄已 

附於委員會第二次臨時報吿書[S/1196 ]之後。 

二二，委員會於二月十日離瞎喇基,並於二月 

十一日星期五在新德里Baroda樓舉行第一一八次 

會議。在該次會議中,Mr. Lozano向委員會報吿 

他在二月八日與巴基斯坦外交部長會談的經過（附 

件一）。委員會並决定邀請印度政府的代表於二月 

十四日與委員會晤談。不正當宣傅問題亦經提出辯 

論，結果决定函請兩國政府採取必要措施，以減除 

委員會對此種行動的關切(附件二）o 

-H..委員會於第一二O次會議中;> 歡迎新任 

比利時代表Ambassador van de Kerchove o委員 

會齄取國際魟十字會委員會代表報吿難民問題及爲 

滅輕數十萬逃離査謨喀什米爾邦的失所人民的苦痛 

而業已採取的種種措施。 

二四，委員會於二月四El第一二一次會議時接 

見印度政莳外交部铋書長Sir Girja S. Bajpai 。 

Sir Girja S. Bajpai徇主席之請,陳述印度政府對 

有關實施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委員會决議案第二 

部分所論丫^戰條歛的各項問題的意'見。Sir Girja 

S. Bajpai提及巴基斯坦報紙的論著，以及巴甚斯 

坦和自由喀什米爾無線電所發表的聲明；凡此種種 

對於重新建立篛備全民表决所必需的和平虔氣皆有 

所損害。 

二军，委員會於第一二二次會議對一九四八年 

八月十三日决議案第二部分A第三項內"地方當局" 

及"監視"等字樣加以討論。印度政府曾對以上兩詞 

的解释表示關切。委員會决定由主席Mr. Macatee 

偕同Mr. Lozano於同日（二月十五13 )訪間Sir 

Girja,說明委員會銜此項問題的意見。 

二六，主席於二月十六日第一二三次會議中報 

吿與Sir Girja S. Bajpai談話的經過。委員會並决 

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耙錄，第四年，—九四九年—月份補 

縝，第三十三頁茧第三十五頁o 

定致菡Sir Girja說明委員會對".監視"兩字的解 

释。 

二七，委員會於二月十七日第一二四次會議 

中，齄取軍事顧問報吿首次視察全部瞎什米爾前線 

的經過。軍事顧問並叙述該邦境內各地觀察小組的 

編配。委員會依照上次會譏的决定，通過致印度政 

府的公函，函內說明委員會對Sir Girja請求說明 

的兩詞所作的解释（附件三）。委員會並通過爲調 

査及研究嗦什米爾西部狀efil而設的小組委員會的任 

務规定（見上文第一段）。 

二八，委員會於第一二六次會議繼續審議八月 

十三日决議案第二部分的實施辦法，並審査所應採 

用的程序。 

二九，委員會於二月二十二日第一 二七次 

會議中歡迎新自美國來的Ambassador J. Klahr 

Huddle。委員會通過休戰協定小組委員會的任務 

规定（附件五）。此小組委員會係於第一二五次會 

議通過設置，其任務爲會同軍事顧問合擬休戰攝定 

(見第二段）。委員會復通過致雙方政府的公菡吿 

訴'它們已經設立了一個休戰協定小組委員會
（
附件 

六）。委員會並審議Sir Girja S. Bajpai對委員 

會二月十七日函（附件三)的答覆。 

三0.第一二八次會議仍觼續研究印度代表的 

覆函（附件七)。委員會認爲從該函看來，應苒與 

Sir Girja進行會談。 

三一. S i r Girja S. Bajpai於二月二十三13 

第一二九次會譲促請委員會注意二月二十日在巴基 

斯坦出扳é<j曙光報的社論。同時他重申印度政府對 

舉行自由而公卒的全民表决的决心。 

3二‧委員會於二月二十四日第一HO次會議 

通過對Sir Girja 二月十八日函的答覆(附件八)。 

覆函係屬備忘錄性質，載委員會對Sir Girja來 

函所提各點的意見。該文件的抄本一件業經送交巴 

基 撫 政 府 o 

H H . 二月二十五日主席Mr. Huddle偕同 

Mr. Lozano往訪Sir Girja S, Bajpaij 遞送委員 

會的備忘錄。Sir Girja當時表示印度政府對瞜什 

米爾西部擄掠婦女的消息深表關切。 

三四.，軍事顧問於二月二十八日第一三一次會 

議報吿若干案情較輕的違背停火定的事件。巴甚 

斯坦軍隊所锨退的領：h內的警察部隊間題亦經提出 

討論。 

三五，委員會於三月二日第一三二次會議通遒 

分送兩國政府的公函（附件九）,邀請雙方在新德 



里與休戰小組委真會*諛，商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 

三日决議案第二部分的實施:3^0 

三六. 委員會於三月三日及四日皋行的第一三 

三及第一三四次會議中，審議巴基斯坦政府對西瑢 

什米爾小組委員會行將進行的巡視所提出的若干困 

難問題。委員會並審査休戰小組委員會所應遵循的 

程序。 

三七. 委員會在休戰小組委員的聯合會議尙未 

舉行前，於H月七日第一三五次會議中，接見巴基 

斯坦最高！《帥的軍事代表,討論休戰間題。 

H A •委員會於同曰舉行的第一三六次會議 

中,纖與休戰小組委員會各委員審査聯合會,所 

應採用的稃序。 

a九.一九四九年S月八日委員會於第一三七 

次會議中接見奉命前來與牵員"討各項休戰問題 

的印度政府代表。當時决定休戰小組委員會定於次 

日上午與巴基斯as印度方面的軍事代表舉行第一 

次聯合會議o 

四〇‧s月九日休戰小組委員會與印度及巴甚 

斯坦代表圑舉行會議。巴甚斯坦陸軍少將Cawthorn 

發表綜合性陳述(附件十）,列舉巴基斯坦政府對 

實施一九四八年八月十:S曰决議案第二部分所應採 

取的遂步措施的意見。 

四一，委員會於三月九日下牛舉行的第一3八 

次會議中接見Sir Girja S. Bajpai,他討論到二月 

二十五曰委員會主席Mr. Huddle與Mr. Lozano 

向他提出的備忘錄（附件八）。 

四二‧委員會於第一三九次會議屮躐績審議有 

關休戰的各項問題。 

四三，委員會於三月十一日第一四〇次會讒 

中,察悉Sir Girja S. Bajpai三月十日的來函。該 

函（附件十一）表示三月九日General Cawthorn 

所述巴基斯坦代表團對休戰間題的態度與印度的態 

度相反。 

四四，委員會於第一四一次會譏中通過對Sir 

Gir ja三月十日面的答覆(附件十二 ) y並决定慷 

函將Sir Girja來函送交巴基斯坦政府。 

四五，三月十二日委員會所屬休戰小組委員會 

與兩自治頜代表圑舉行第二次聯合會議。鑑於印度 

代表圑並未提出意見以答ffi巴基斯坦三月九日的聲 

明（附件十)，General Cawthorn宣稱他認爲在 

印度政府未能提出意見或提案以前,繼續舉行聯合 

會議挺無任何用處。休戰小組委員會的會議旋宣吿 

延會。 

四六‧委員會於三月千四日第一四二次會讒蹦 

取休戰小組委員會報吿三月十二日的會簾柽過後， 

正式通過對一九四九年三月十S Sir Girja求函的 

最後答覆(附件十二 )，並通過將Sir Girja來函 

及委員會覆函轉送巴甚斯坦政府的公函。 

四七，委員會於三月十六、十七、十八日皋行 

的第一四三、一四四、一四五次會中,耱镜審議 

休戰問題及有,問題，龙對委派全民表决事宜總監 

的間題加以審 

四八•委員會於三、月二十一 B第̶四六次會議 

屮，通過致印度政府的公函（附件十三）^說明委 

員會將來如遷往斯林納加，或將邀請巴基斯坩代表 

同行，並討論該代表的身分問隼。委員會並討論與 

査謨瞜什米爾邦ft據報行將處决的犯罪平民的繭利 

有關的各項問題。委員會前獲悉海軍上將Chester 

W. Nimitz可出任垒民表决總！：，於本次會,察 

悉兩國政府街此皆表同意。 

四九•委員會於三月二十二日第一四七次會議 

中'决定請主席 l ï l r . van de Kerchove及Mr. 

Lozano在à基斯坦外交部長離國ffi席聯合國大會 

以前前往瞜喇基訪問他。 

五O‧委員會於三月二十三日第一四八次會讒 

中，審議Sir Girja對委員會關於擬請巴甚斯坦代 

表同往斯林納加一事的三月二十，日函的答S(附 

件十四）à委員會立卽擬就覆函一件(附件十五)o 

五一 ‧委員會於三月二十四日第一四九次會議 

接獲正式通知,得悉聯合國秘書長已委派Admiral 

N i m i t z爲全民表决事宜舰o 

五二，委員會於H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舉行 

的第一五〇、一五一及一五二次會,中，處理各項 

零星間題。 

五三‧ Sir Mohammad Zafrulla Khan於三月 

二十七日在瞜喇甚招待由委員會主席及哥侖比亞代 

表祖成的代表團。三月二十八日主席Mr. van de 

K e r c h o v e訪問巴基斯M理。 

五四.委員：#於3月三十日在新德里舉行的第 

一五三次會議中，聽取主席Mr. van de Kerchove 

及M r . Lozano報吿赴瞜喇基訪間的經過。委員 

會並審議三月二十八日Sir Girja S. Bajpai的來 

函。該函附有性質與上文第二十六段所稱巴基斯坦 

聲明相似的備忘錄一件，内開印度政府對休戰間題 

的意見（附件十六)o委員會並聽取®視自由瞜什 

米爾歸來的西嗦什米爾小組委員會的口頭報吿。 



五五，委員會邀請Sir Girja S. Bajpai出席三 

月三十日舉行的第一五四次會議，•以便街其以前送 

交委員會的關於休戰問題的備忘錄，提出印度政府 

所願作的任何補充意見。 

五六. Mr, Lozano於四月一 H的第一五五次 

會議中，報吿他與Sir Girja商討休戰向題的經 

過。 

五七. 西瞎什米爾小組委員會於四月二日第一 

五六次會議中向委員，出報吿。 

五八•委員會於第一五七及一五八次會譏中J 

審,休戰小組委員會所擬的備忘錄。該備忘錄係供 

奉派訪間，國政府調査它們對具體休戰提案的意見 

的兩個代à圑的參考。該文件於四月六日第一五九 

五九，四月七日主席Mr. van de Kerchove 

及 M r . Macatee赴洛阿爾品第，||巴基斯坦政府 

會商。Mr. Lozano及Mr. Leguizamôn _!!]留在新 

德里，與印度政府商討同樣的問題。四月十二日 

Mr. Lozano及Mr. Leguizamôn赴洛阿爾品第：》 

會合其他代表，以便舉行委員會全體會«擬定具體 

提案帶返新德里。 

六〇•委員會於四月十三日在洛阿爾品第舉行 

第一六〇次會議，原留在新德里的代表報吿與印度 

府政會談的經過。他們於四月八日及十一日在新德 

里與 S i r Girja S. Bajpai會談，討論四月六日備 

忘錄的要點（第五十八段）0委員會旋决定參照截 

至該13爲止的談判經過,詳細擬定休戰提案。 

六一，委員t於同日舉行的另一次會議中,審 

議軍事顧問及法律顧問所提有關休戦提案的文件。 

六二，委員會於四月十四日犟行的第一六二次 

會,中通過休戰提案,以及將此等提案分送兩國政 

府的公函（附件十七)。 

六三. 四月十五曰主席Mr. Lozano及副主席 

Mr. Macatee分別將前一日通過的休戰提案在新德 

里及洛阿爾品第送交印度政府及巴基斯坦政府。 

六四. 副主席Mr. Macatee在洛阿爾品第接 

獲 M r . Gurmani四月十五13來函（附件十八):》請 

求對委員會同日的提案作若干說明。覆函（附件十 

九）於次曰發出。 

六五. Mr. Lozano在新德里接獲Sir Girja 

S. Bajpai四月十七日來函（附件二十）提出印 

度政府對四月十五日提案的意見。Mr. Lozano於 

四月十八日與Sir Girja在新德里商討休戰提案。 

六六.委員會旋在洛阿爾品第齊集，並於一九 

Pi3九年四月二十日舉行第一六三次會,。.留在新德 

里的各代表與留在洛河爾品第者彼此交換情報及意 

見。 

六七‧委員會在.其後兩次會議一第一六四及 

̶六五次會譲̶̶中,審,雙方政府對四月十五EÎ 

提案所提出的反對意見，並請休戰小組委員會提出 

有關修訂該提案的建議。 

六八•委員會於四月二十二日第一六六次會議 

中接見巴基斯坦政府喀什米爾事務部長Mr. Gur-

manio Mr. Gurmani就休戰問題的各方面發表詳 

盡意見。 

六九.委員會於四月二十六日她一七〇次會議 

中一致通過訂正休戰協定（附件二十一）y和將此 

項文件送交兩國政府的公函。委員會並請雙方無條 

件地接受休戰協定(附件二十二、 - + H . ) 。 

七〇‧四月二十六 I T f午 J委員會接獲 M r . 

Gurmani來函,討論該邦北部地區的間題（附件 

二十四）。委員會於次日覆菡稱，卽將送交雙方政 

府的休戰定已論及此項問題。 

七一，四月二十八曰卞午委員會新訂的休戰協 

定由主席Mr. Lozano和副主席Mr. Macatee分 

別在新德里和洛阿爾品第送交兩國政府。 

七二，四月二十八及三十日Mr. Lozano在 

新德里會見外交部代理部長 M r . Gopalaswami 

Ayyangar,對四月二十八日委員會所提出的休戰條 

款作初步討論。Mr. Ayyangar請Mr. Lozano俟 

前往敦倫參加英國協會譲的Sir Girja S. Bajpai回 

返印度大陸後再行商議。Sir Girja回返印度後， 

Mr. Lozano於五月八13 、十二曰、十四日及十八 

13和他會諛,並提出他所需要的說明。 

七三，五月十四13 Mr. Lozano會見尼赫魯總 

理。尼赫魯宜稱印度政府無法接受將來可以引起爭 

論或兩國政府間的誤會的任何提案。他特別提及兩 

個要點：(―)解除自由B§什米爾軍隊的武装;》並 

予以遣散；（二）印度政府堅持有在北部軍事據點 

驻兵的權利。 

七四. 五月十八日Mr. Lozano接獲Sir Girja 

遞來印度政府的答覆J»並於五月二十一日返¦Ë]斯林 

納加，與委員會會合。 

七五. 副主席Mr. Macatee於五月三J:i 、 n 

13及五日在洛阿爾品第會見巴基斯坦政府祕書長 

Mr. Mohammad Alb向巴基斯坦代表提出他所需 

要的說明。 



七六. 五月二十一日委員會在斯林納加舉行第 

一七三次會議討論各項零星問題。 

七七. 委員會於五月二十二日第一七四次會議 

中接獲 M r . Lozano闊於在新德里商討經過的報 

吿。Mr. Macatee亦向委員會報吿他的會談經過。 

委員會雖B接獲印度1^府的答覆，佴因不能在數日 

內得到巴基斯坦政府61r反響，故决定暫不開拆印度 

政府來函,以便將來收到巴基斯坦覆函時，將雙方 

的來函同時開拆。委員會並决定主席Mr. Maca-

tee 於次日赴瞜喇基，以便巴基斯ilM理垂詢。 

七八，Mr. Macatee於五月二十三會見巴基 

m總理，其後並於五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 

十六日及二十七日與巴基斯坦政府的代表舉行會 

議。討論的主要問題爲武装隊部撤離該邦領土問題 

及北部地區間題。 

七九，五月三十日巴基斯坦icis^將它對委員會 

四月二十八日休戰條款的答種送交« Mr. Maca-

teco 

八〇•委員會於六月一日第一七五次會議聽取 

主席 M r . Macatee的報吿;》並察悉雙方政;^對一 

九四九年!?9月二十八日委員會所提出休戰條款的^ 

S o 

八一，委員會於六月三日至十日間舉行的第一 

七六至第一八二次會,中審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答 

H o 

八二.委員會於六月十日第一八三次會議中， 

决定請Mr. Lozano前往新德里訪問主管當局，確 

實*明在何種條件之下，印度同意接受一九四九年 

四月-十八日的休戰條款。Mr. Lozano的任務壩 

於調査性質。 

A H . Mr. Lozano於六月十一日離斯林納加 

jBîfî镩里，於六月十九日返回斯林鈉加;》帶來印度 

外交部铋寄長六月十七曰函。該函進一步說明印度 

-政府對委員食一九ra九年四月二十八曰訂正休戰協 

定的意見。 

八四，委員會於六月十九日至六月二十九日期 

間？Î舉行的第一八四M第一九〇次會議,完全在赛 

議上述來件及整倜堉勢Ç六月二十二 H委員會决定 

ft Mr. Macatee前往瞜喇葺j査明在何種情^fj之 

下巴基斯坦願意接受委員會的休戰協定。Mr. 

Macatee t與巴甚自 M外交部長及腿書長會 

談。巴甚斯坦瞜什米爾事務部長當時亦在場。Mr. 

Macatee在六月S十H第一九一次會議中向委員會 

報吿：巴基m對其五月產十日的答覆無所增減。 

八五.委員會於審査當時情勢時，决定繼續與 

雙方分別討論已無獲致結果的可能。政治聯合會議 

間題及仲裁休戰問題當經提出討論。 

八六•委員會於第一九二次會議决定第一步先 

If»方與休戰小組委員會在瞜喇基舉行聯合會議， 

商討停火線的劃定事宜。委員會於七月二日第一九 

H次會議，通過邀請雙方政府出席會譲的公函
（
附 

件二十五）。 

八七，雙方於接獲委員會的邀請後，皆同意在 

喀!!i基舉行會議,謀求在不影響政治或法律問題及 

雙方要求的情形下:^對停火線達成協議。聯合會議 

於七月十八日至七月二十七日間舉行。七月二十七 

H*雙方&表園對停火線達成一致協議,並簽署協定 

('附件二十六.；)。該協定後經雙方政批准。 

八八，委員會在第一九三至第二〇〇次會, 

中，主要射論邀請雙方政府參加由委員會主持的政 

治聯合會議問題，以及能否利用仲裁方法消除雙方 

政府對休戰問題的分歧意見的問題。 

八九，委員會於七月十四日第二〇二次會議中 

原則上同意邀請雙方政府參加政治聯合會議，伹决 

定在喀嚷基軍事會議的結果尙未確定以前，暫緩採 

取最後决定。 

九〇•委員會於七月二十八日的第二〇四次會 

議中獲悉踏喇基軍事 會議的結杲。 

九一，委員會於七月二十九曰的第二〇五次會 

議中,通過提案，請主席Mr. Samper前往印度及 

巴基斯坦,調査雙方政府對於舉行聯合政治會議以 

謀對"九四八年八月十H日决議案第二部分的實施 

辦法達成協譏一提案有何反應o 

九二，委員會於七月二十九日第二〇六次會議 

中决定（捷克代表放棄投禀權）如一方或雙方政府 

拒絕接受舉行政治聯合會,的辦法，或政治會議無 

法獲致結果:》委員會將請雙方政府表示是否同意將 

其對休戰問題相持不下的各點提付仲裁。委員會並 

决定美國海車上將Nimitz如表示願意，則委員會 

提議請其爲仲裁專員。 

九三. 委員會在七月三日的第二O七次會議審 

, 雜項問題。 

九四. 八月一日負責調査雙方政府對舉行政治 

聯合會議問題的態度的特派圑離斯林納加赴新德 

里。 

九五. 主席Mr. Samper於八月二H ， S日及 

四日訪問Sir Girja S. Bajpai及Sir Mohammad 



Zafrulla Khan ,幷於八月六日訪問巴基斯坦總 

理徵求他們對舉行政治聯合會議問題的意見。他 

們原 則上荦受此譏Ç 

；fL六主席Mr. Samper於八月七日第二〇八 

次會議*報'吿在新德虽及喀喇基會談的經過,並請 

委 員會注意雙方政府皆希望委員會提出聯合會議的 

九七•委員會於/1月八日舉行的第二〇九次及 

第二一O次會議中，審議計劃皋行的政治聯合會議 

所應揮用的程序。 

九八.委員會於 八月九3第二一一次會議屮致 

函雙方政府(附件二十七)，遨方派部長級人 

員到fî德里參加聯合會議。函內附有臨時議程一份 

及備忘錄一份,搨述雙方對委員會四月二十八的休 

九 九 • 委 員 月 十 一 日 第 二 一 二次會議中 

Sii®審議聯合會議的籌備間題。 

- 0 0 . 委 員 月 十 二 日 第 二 一 三 次 會 議 

中審査印度政府及巴基斯坦政 府對請其出席聯合會 

議事所作的答 s(附件二十AS二十九)。 

，o̶•委員會於八月十三日第二 一ta次會議 

屮通遏致印度政府及G基斯坦，公函M文(附件 

s十）,'轉送對方對臨時議@的答覆。 

一Q二.委員會於八月十三日至八月十七日期 

閬內舉行的第二一五次至第二一八次會,中,繼續 

籙備聯合會議。 

- O H.委員 t於八月十八日第二一九次會議 

中,察悉雙方對委員會一九四九#八月十三日 

函的答覆(附件三十一及三十二 ),且在'〖8重審, 

雙方覆函中的相左意見及整個問題的前提後，電知 

雙方政府(附件s十三)，委員會e决定《囘其關 

於出席聯合會議的遨請。 

一o m ‧委員會於八月十九日第二:so次貪議 

通過致雙方,的公兩（附件 s十四）,將促庳委 

具貪锨涫聯合會攀之攀的理由通知雙方ic府o 

-0%*委員會於八月二十二日萆A月！;十五 

日期間內舉行的第二二一次至第二二Ï次會鑤中, 

研究所應抹取的次一步驟。委員會於八月s十六3 

第二二六次會議中,通過送交雙方政府的備忘鏵 

(附件三十 s ) ， 建 議 將 » « 對 其 所 提 出 有 , 

八月十兰日决議案第二部分的實施辦法的各項問題 

所持的分歧意見，提付仲裁,仲裁專員由美鬮，軍 

上將Nimitz撙任。委員會並决定請主席Mr. Chyle 

前往瞎喇基及新德里提送委員會的備忘錄。 

一〇六‧主席Mr. Chyle於八月二十九13在嗦 

喇基將備忘錄送交Sir Mohammad Zafrulla Khan, 

於八月三十日在新德里送交Sir Girja S. Bajpai , 

並於九月三日返抵斯林納加o 

一〇七.委員會於九月三日第二二八次會議中 

聽取主席報吿訪問巴甚斯坦外交部長及印度政府外 

交部祕書長的經過。 

一〇八，委員會於九月五日、六日及七H等候 

雙方«對其所提行動的答覆，並舉行第二二九、 

：nHO、 二三一次會議,審議各項零星間題。 

̶〇九.委員會於九月九日第二三二次會議審 

議印度政府及巴基斯坦政府對其所提關於仲裁的備 

忘錄的答覆(附件H十六及三十七)。 

一一〇•委員會於九月八日及十日舉行第二 H : 

三及二3四次會議,繼績審議雙方政府的覆函，並 

通過致印度政府公函一件（附.件三十八）,對似爲 

印度政府所誤解的各點加以說'明。委員會並决定遣 

派主席M r . Macatee與副主席Mr. Leguizamôn 

赴新德里遞送該函,«出必要的說明。 

一 " ' - .主席 M r . M a c a t e e及副主M r . 

Leguizamôn於九月十六日第二三五次會議中報吿 

新瘛里一行的經過。他們帶來Sir Girja S. Bajpai 

：月十5日函（附件三十九）o該函載有印度政府 

對委員會備忘錄及九月十日公函的意見。 

—一二，委員會於九月十七曰、十八曰及十九 

日舉行的第二三六、二3七及二三八次會,中，繼 

績審,S i r Girja S. Bajpai最近的來函，並於第二 

3八次會議通過致Sir Girja的攆函及答覆巴基斯 

坦政府對仲裁建議所作答覆的公函（附件四十）。 

委員會並於此次會議决定,開印度大陸，前往日内 

以便編製提交安全锂事會的第三次臨時報吿 

書。 

—―H.委員會於九月二十日第::；三九次會, 

中審議若千雜項問題，並决定於九月=十3日離斯 

林納加,在首途錄曰內薄前，先到喀喇棊4新镩M 

向雙方政府吿辭。 

一一四，委員會於九月二十一3舉行的第二四 

〇及二四一次會議中通過在離印前發^的公 報的全 

文（附件四十一 ）o 

一一五，委員九月二十三日離斯林納加前 

往瞜喇基,於九月二十四日向巴基斯坦總a遨別 

後，首途‧德里，於九月二十五及二十六日先後 

分向Sir Girja S. Bajpai及尼赫魯總理辭行。 



一一六，委員會於十月十二日在日內龙舉行第 

二四二次會議，察悉十月一日巴基斯坦政府《§4 ["米 

爾事務部長Mr. Gurmani來函（附件四十二）。 

該函討論巴甚斯坦政對休戰各方面問題的立場。 

一一七，委員會於十一月二十九H在日內S舉 

行的第二八七次會讒屮接獲十一月二十一日Sir 

Girja S. Bajpai來函（附件四十三)。該'函就前由 

委員會轉送印度政疳參考的十月一H Mr. Gurmani 

函表示意見。 

m. 引論 

A.印度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控訴 

一一A..—九四八年一月一H印度政It經由其 

駐聯合國的代表致函安全理事會主席(附件四十 

四），根據憲章第三十五條規定，巴甚斯坦政府提 

出控訴。 

一一九.印度在所提控訴內稱,印度大陸有足 

可危害國際和牛及安全的情勢。印庳政府稱，此種 

情勢的產生，乃因由巴基斯坦國民及査謨瑢什米爾 

西北部鄰接巴基斯坦的一帶地區的部落民族所« 

的入犯寇兵從巴基斯坦方面獲得協助對査謨瞜什米 

爾邦進行軍事行動所致。據印度稱，該邦業已歸附 

印度自治頜，故爲印度的一部分。 

.B.巴甚斯坦的答覆及反控 

̶二〇•巴基斯坦政府外交部長於一九四八年 

̶月十五日致函聯合國祕書長（附件四十五），否 

認曾經給予侵犯査謨嚷什米爾邦的人民接濟或協 

助,伹承認若干獨立的部落民族及巴甚斯坦人民正 

"志賴兵的身分協助"自由喀什米爾政府"0該函 

並指出：所稱巴甚斯坦颌士正用爲進行軍事行動的 

基地，巴基斯坦政府以軍事器材接濟"侵犯部隊", 

以及巴基斯坦軍官正負責調練、指導及提供其他協 

助等節，全屬;T遞。 

—二一.巴基斯坦政莳在同一文件?3，聲稱査 

謨瑢什米爾邦的歸附印度實屬無效後，並根據憲章 

第三十五條的規定,促請安全理事會注意雙方政府 

間的其他爭端，請求理事會採取適當措施，以解决 

各項爭端,恢復兩國政府間的友好關係。 

C.委員會的任務規定 

—二二，安全理事會聽取印度政府代表及巴基 

斯坦政府'代表所提出的陳述後,於一九四八年一月 

十七曰第二二九次會議通過决譲案，促請印虔政府 

及巴基斯坦政府盡其力所能及，立卽採取一切措 

施，以改善現有情勢並;硿免採取可使情勢惡化的任 

何行動0 

—二三，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H 

第£3C次會議復通過决議案[S/1100，附件一], 

規定：（")設立三人委員會；（6)將下列兩項職務授 

與該委員會： 

"(̶)依照憲章第三十四條的規定 J調査各 

項事實； 

"(：二）在不影響安全理事會工作的原刖下, 

運用可以減除困難的任何調解手段；奉行安全理事 

會所袷它的措示；並就奉行;^全理事會的意見及指 

示的情形,提具報吿。" 

—二四.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 

日第二八六次會議通過决議案[S/726〕 , 1 

(")决議：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理事會决議 

案規定設立的委員會的委員應增爲主人。該委員會 

後由阿根廷、比利時、哥^"比亞、捷克斯洛伐克、 

美利堅合衆國等代表Mo 

(^0訓令該委員會"立卽前往印虔太<陸，爲印 

度及巴基斯坦兩國政府斡旋及調解,以便採取必要 

措施，恢復[査謨瑢什米爾邦]的和卒及秩序，並由 

雙方政府互相合作且與委員會合作舉行全民表决"0 

該决議案並訓令委員會將根據該决議案所採取的行 

動通知理事會（附件四十六)。該决議案未爲雙方 

政府任何一方所接受。 

—二五，戋垒理事會於一九四八年六月第 

三一二次會議中通過决議案，訓令和解委員會前往 

發生爭端的地區，"；^首先完成一九四八年四月 

二十一日决議案授與該委員會的任務"，並着該委 

員會"對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巴甚斯坦外交部長 

來函所提出的問題進行硏究，且於其認爲適當時， 

向；"安全理事會提具報吿"0 

D.委員會自一九四八年七月至 

—九四九年一月期間的工作 

一二六.委員會抵達印度大陸後，察覺當地有 

安全理事會在進行辯論時所未料及的情勢一卽巴 

基斯坦陸軍的正規部隊正在査謨瞜什米爾邦參加作 

戰。 

一二七，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安全理事會 

决議案規定委員會'應勸1^巴基斯坦政府設法使部落 

民族及原不居留於査謨eg什米爾邦的巴基斯坦國民 

撤離該邦。此項任務完成以後，原定的次一項工作 

爲逨漸撒退印度軍隊，至其僅有足以^助民政當局 

維持該邦法律及秩序所必需的最少數額爲止。 

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耙錄，第s年,一九四八年四月份補 

編，第八茧十二頁 



—二八.事實上，在査謨瞜什米爾邦垒加作戰 

的軍隊,一方面爲由印度陸軍部隊支助的該邦軍 

隊，另一方面爲由巴基斯坦正規軍協助的自由軍、 

部落民族及原不居留於該邦的巴基斯坦國民。一九 

四八年七月八日委員會接獲巴某斯坦政府的正式通 

知，得悉該邦境?3現有巴甚斯坦正規軍三旅。 

—二九.委員會更發現一項事實,卽"自由運 

動"爲一積極反抗査謨瞎什米爾政莳的政治及軍事 

mm, ^在査謨瞜什米爾邦内控制有面積頗大的土 

地。 

一3D,停止戰爭顯然是最迫切的首要工作J 

因此，委員會的斡旋及和解工作幾乎完全j>A實現此 

目的爲主。 

—三一，委員會與雙方的商談證明印度政#在 

未獲得巴甚斯坦軍隊撤離該邦的保證以前不願考盧 

停火，而巴基斯坦政府則要求無條件地停火，然後 

再審議最後解决此項爭端的條件。 

一三二，委員會爲調協雙方的立場起昆，决定 

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向印度政疳及B基斯坦政 

府提出下列提案： 

"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 

"業已愼童審査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對査謨瞜 

什米爾邦情勢所表示的意見， 

"認爲迅速停戰及矯正那些如繼績存在足J>义危 

害國際和平及安全的種種情e«，對於執行其協助印 

度政府及巴基斯坦政府謀求最後解决此種情勢的任 

務，至爲重要-， 

"决議阆時向印度及巴基期坦政府提出下列提 

案： 

第一部分 

"停火命令 

"A.印廑及巴基斯坦政府同意由雙方司令部分 

別同時頒發停火命分,該項命令適用於査謨喀什米 

爾邦內歸其控制的一"t刀部隊，並於雙方政府接受本 

提案後四日內共同商妥的實際可行的最早日期開始 

注效。 

"B .印度軍及巴甚斯坦軍司令部同意避免採取 

任何措施，以加强査謨瞜什米爾邦內在其管制下的 

部隊的軍事谮力。
（
本提案所仅，:'，制下的部隊 

包括其實際作戰或間接參加的有組絨及無組織的一 

切部隊在內）。 

"C ‧印度軍及巴甚斯坦軍總司令應迅逨舉行會 

議，商討如何對目前部署作必要的局部改動,H便 

利停火。 

"D.委員會於認爲實際可行時，得斟酌情形委 

派軍事觀察員，在委員會權力範圍內，與雙方司令 

部合作監督停火命令的遵守。 

"E.印度政府及巴基斯坦政府同意纈請各該國 

人民協助造成並維持有利於促進繼續談判的氣氛。 

第二部分 

"休戰協定 

"雙方政府於接受第一部分所開的立卽停戰提 

案時,同時，受以下列各項原刖爲草擬休戰協定的 

甚礎，休戰港定的詳細规定由雙方代表與委員會商 

討擬定之。 

A 

"―.巴基斯坦軍隊之開入査謨^什米爾邦颌 

±j使巴甚斯坦政肝向安全理事會所報吿的情勢遒 

了重大變化，因此巴基斯坦政庥同意將其軍隊撤離 

該邦。 

"二.巴甚斯±旦政府將盡其力所能及，設法使部 

落民族及原非當地居民但爲參戦而進入該邦的a某 

斯坦國民退出査謨瞜什米爾邦3 

.在尙未獲致最後解决以前，巴基斯坦軍隊 

退出的頜土應由地方當局在委員會監視下管锂之。 

B 

"―.印度政府同意於委員會吿以本提案第二部 

分A節第二段所稱部落民族及巴基斯坦國民業已撤 

退:》因而印度政府向安全理事會報吿的引迤印度軍 

隊開入査謨嚯什米爾邦的情勢已不復存在時，且巴 

基斯坦軍隊亦正撤離査謨啄什米爾邦時，依照其與 

委員會商妥的辦法，分期將印度軍隊;i^.力撤離該 

邦。 

"二.在最後解决査謨喀什米爾邦情勢的條件未 

爲雙方接受以前，印虔政府得在赏行停火時的防線 

以內，保持經委員會同意爲協助地方赏局維持法律 

及秩序所必需的軍隊。委員會得遣派觀察員驻紮於 

其認爲有此需要的地點。 

"三.印度政府負責督促査謨瑢什米爾邦政府， 

使其務必盡力所能及採取一切措施俾全體人民一律 

週知，和平、法律及秩序必須維持，人權及政治權 

利必予保障。 

G 

"一.一俟簽訂就緖—，休戰定或臚述經雙方政 

府及委員會同意的休戰協定中各項原則的Â報,卽 

行公布。 



第三部分 

"印度及巴某,政府茧申願意依照人民的願 

望决定査謨瞜什米爾邦的將來地位,本此目的雙方 

政府同意於.接受休戦協定後，與委員會磋商决定保 

證自由表達意賊的公允條件。" 

-SH•巴基斯坦政府於八月十九日致函委員 

會(第一次臨時報吿書,S/1100附伴二十六),內 

稱1解决査謨瞜什米爾邦情勢僅有兩條實際途徑, 

卽： 

"—*實行委員會决議案第一部分所稱的單純停 

火； 

"二.自始卽謀求整個査.謨嚓什米爾問題的完全 

的最後解决0 " 

—三四.印度政府於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致 

函委眞會（S/1100,第七十八段），表示願意接受 

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的提案。 

一三五.印度政府並於八月二十曰印虔總理致 

委員會的另一公函（SAioo ,第八十段)^稱：印 

度政府憨爲《在巴基斯坦軍隊及非正規軍撤離該區 

[指該邦北部人口稀琉的山地]後，退出地區的管 

理責任應由査謨喀什米爾政府負擔,其守衞責任則 

由我方負擔"0委員會主席於八月二十五日覆函(S/ 

1100：»第八十一段)内稱巳接狻印虔總理來lib並 

謂："委員會請本人正式通知閣下，由於該區情形 

•,̶九四人年八月十三.日的委員會决議案並未 

明確地處理軍事方面的問題。伹委員會相信來函所 

提出的問題可於實施該决議案時加以考盧"0 

一三六，巴基斯坦外交部長於一九四八年八月 

十九曰致函委員會主席(S/UOO ，附件二十六) 

稱："假定雙方能以委員會提案〔八月十3日决議 

案〕爲基礎對休戰達成協議，巴甚斯坦政府深盼委 

員會能說明委員會擬以何種方法,實行B項第一款 

最後一段的規定，使巴基斯坦軍隊與印度軍隊主力 

同時撤離該邦"。委員會於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七 

H函（S/UO(b附件二十七）内答稱："依照該决 

議案第二部分B項第一款的規定，印度政莳同意於 

接獲巴基斯坦軍隊正撤離査謨瞎什米爾邦的通知 

後，開始依照其與委員會商辦的辦法，分期將印度 

軍隊主力撤離該邦.0雙方政府軍隊的同時徹退辦法 

將由雙方軍事當局與委員會商議决定之"。 

1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年,一九四八年十—月份, 

ffl編第一HOSo 

—三七.委員會鼸與雙方政府進行討論，研究 

能否f撫條件停火達成協,，或能否势慵大八月十 

HH决議案內有讕最後解决的第H部分的範国逢fife 

協議。雖經墚次會商，均無具髗锗果。萎員會乃*^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决定前赴歐洲，編製提交安 

全理事會的臨時報吿害。委員會、爲應與安全理事 

會及印度、巴基斯坦兩國政府出席大會的代表取得 

連絡。 

—三八，委員會在離開印度大陸以前，於九月 

十九日通過决議案2 [ S/1009 2 y籲請印度政府及 

巴基斯坦政府避免採取足使軍事it勢及政治情勢惡 

化的行勤。該决議案後由安全理事第三八二次 

會議通過。 

一三九•委員會於一À四八牟十一月九日在巴 

黎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第一次臨時報吿書[S/1100]o 

̶四〇•委員會在巴黎時食與雙方政府的代表 

商討能否對於在該邦舉行全民表决的原則達成協 

議.，以補充八月十三日决議案第三部分之不足。商 

討結果,委員會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向雙方 

提出提案，作爲舉行垒民表决的基礎，並表示希望 

這些提案能爲雙方政府"全部接受"（S/1196,附 

#H)o 

一四一‧委員會於同日决定請Mr. Lozano往 

印虔大陸，向雙方政府提出其對委員會提案所É獲 

得的說明。 

—四二.由於會商結果,印度政府及巴基Ma 

政府先後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及二十五日來函，接受 

委員錄棻(S/1196,附件四及五)。 

—四三.委員會於接獲印虔政府及巴基斯坦政 

府接受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委員會所擬補充一 

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讒案第三部分的全民表决提 

案的通知後，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通過决議案， 

綜括至此業已達成的協譲，其全文如次： 

"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 

"業已接獲印度及巴甚斯坦政府分別於一九四 

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及二十五日来函,均表示接受 

補充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a委員會决議案的下刘原 

則： 

"一.査謨瞜什米爾邦將來歸附印度或巴甚斯坦 

的問題將以舉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决的民主方法决 

定之； 

2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年,—九四八年十一月份, 

補編第四十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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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民表决皿委員會察悉一九四A年八月 

十三日委員會决議案第一及第二部分所開的停火及 

休戰辦法業巳實現且全民表决的籌備業已完成時舉 

行之； 

"三."）聯合國祕書長於徵得委員會同意後, 

推薦一位國際地位崇高素爲各方所普遍信任之人士 

出任全民表决事宜總監。全民表决事宜總監應由査 

謨喀什米爾政府正式委派。 

"、"全民表决事宜總監應由査謨喀什米爾邦 

授與其• ̂、爲對籌備及進行全民表决以及確保全民表 

决的自由及公平確羼必要的權力； 

全民表决事宜總監有權委派其所霱要的 

辦事人員或助理人員及觀察員； 

"四乂 a )—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委員會决議案 

第一及第二部分實施後，且委員爲該邦的和平 

狀en她已恢復時，委員會及全民表决事宜總踅應與 

印度政府磋商决定印度及査謨瞜什米爾邦軍隊的最 

後處置；其處置辦法應充分観及該邦的安全及全民 

表决的自由； 

)八月十三日决議案第二部分At5第二段 

所稱頜士内的軍隊,其最後處置由委員會及全民表 

决事宜總監與地方當局磋商决定之； 

"五.該邦境^一切民政當局、軍事當局及重要 

政治園體均竭與全民表决事宜總監合作,以篛備及 

舉行全民表决； 

"六乂 a )該邦公民之因變亂而他徙者槪應請其 

自由返回該邦,行使其爲公民的一切權利。爲便利 

遣返工作進行訐-應成立兩委員會:》 —由印度所推 

薦的代表組成，-由,巴基斯坦所推薦的代表組成。 

此二委員會應在全民表决事宜總監楷―镩下執行職 

務。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以及査謨瞜什米爾邦Pî̶ 

切當局應與全民表决事宜總監合作實 施本項規定； 

"、b、凡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或是日以後 

進入該邦的一切人民,除有合法理由者外,槪賴離 

開該邦（該邦公民不在此例)； 

"七.査謨瞜什米爾邦—切當局應與全民表决 

事宜總監合作負責確保： 

參加全民表决的選民不受任何威脅、壓 

迫或恐嚇以及賄賂或其他不正當的影響〗 

"(b )該邦各地的合法政治活動不受任何限 

制。該邦所有人民不分宗教、等級、m"均能安 

全自由地表達意見,及投累表决該邦應歸附印度或 

巴基斯坦的問題。該.邦有新M自由、言論及集會自 

由、行動自由,包括合法入境或出境自由在内； 

" ( 0 麵 所 有 政 治 犯 ； 

"、d、該邦各地的少數民族皆受充分保隊； 

綞無報復情事； 

"八.全民表决事宜總_^得將其需要助問題 

提交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委員會得斟 

酌倩形請全民表决事宜總監代委員會履行其所負的 

任何責任； 

"九.全民表决^後，全民表决事宜總監應將 

表决結杲報吿委員會及査謨嗦什米爾政府。届時委 

員會應向安全理事會提具該次表决是否自由公正的 

證明； 

"一〇.上列提案的細節應，戰協定簽訂後， 

由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會决議案第三部分所 

稱之會 t o定之。此等會,應有全民表决事宜總 

It參加； 

"對印度及巴甚斯坦政府依照根據一九四八年 

八月十主H委員會决議案所獲協議，迅速採取行 

動,命<^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午夜前一分鐘停 

火，鉞嘉許； 

"决議：迅速重返印度大陸，以履行一九四八 

年八月十H日决議M^Jb^U各項原則所規定的責 

任 。 " 

—四四.委員會全民表决提案的第一款s申一 

九四八年八月十H日决議案的規定，巴基斯坦旣已 

接受前者，自將接受後者。印虔政府前巳聲明接受 

該决議案。 

一四五.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委員會向安全理 

事會提出第二次臨時報吿書（S/1196 ) o 

一四六，印度及巴甚斯坦政府旣接受委員會的 

提案，故同意下命停火。停火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一 

日午夜前一分鐘開始生效。 

̶四七•祕書長根據委員會的建議,委派軍事 

顧問一人，委員會工作。軍事顧問於一九四九 

年一月一曰抵達印度大陸。爲便利軍事顧問協助委 

員會實施八月十三日决議案的第一及第二部分規定 

起見，委員會並請祕書長委派若千軍«察員。 

一四八，委員會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四日返回印 

度大睦。 

肆.自一九四九年::月至十一月 

A . 委員會的任務 

一四九，委員會在重返印度大陸m後，仍以安 

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fl及一九四八年六月 

3曰的决議案爲其南針C分見S/UOO附件一及 



s / 8 1 9第三一二次會議]o此二决議案规定委員會 

爲一斡旋及調解璣構，並訓令委員會前往發生爭端 

的地區首應完成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安全， 

事會决議案所措定的的任務。委員會並應協助印^ 

及巴基斯坦政府實施： 

C a )—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委員會决議案；該 

决議案計分三部分：第，部分，停火命令（業已生 

效）；第二部分，休戰協定；第H部分及其補充部 

分 J卽 

(6)—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委員會决,案。該决 

議案列舉在査謨瞎什米爾邦篛備及舉行全K表决時 

所應遵循的原則。 

̶五〇•最迫切的問題顯然爲：第一，完成有 

關停火問題的第一部分規定的實施工作；第二，擬 

訂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案第二部分所規定的 

休:戟協定的赏施細則。 

B.'委員會到逢印度大陸時的當地情勢 

̶五一•委員會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四日到達印 

度大陸時，査謨8§汁米爾邦内的戰事業已終止。 

̶五二.印度及巴甚斯坦陸軍當局自動於一月 

十五日在新德里舉行會譲(^附件四十七）。關於八月 

十三日决,案第一部分，該次會議决定査謨睹什米 

爾邦內的停火辦法應自非正式堦段進人正式湣段。 

至以關於休戰協定的第二部分而論，該次會議僅屬 

試探性質。雙方總司令對有關休戰的若千提案達成 

協議；這些提案將轉呈雙方政莳核准。委員酋軍事 

顧問亦被邀參加該次會議，俾可知悉雙方軍事當局 

的决定和建議。這次會議的舉行以及所達成的决定 

及建,皆爲^人欣慰的發展。 

—五三，委員會的迫切計劃爲徵求印度及巴甚 

斯坦政府對於履行八月十三日决,案所規定的雙方 

義務的意見。委員會希望雙方政府本着促使其同意 

停火及舉行一月十五曰會議的精神J迅速對八月十 

三H决,案第二部分规定的赏施細則,達成協議。 

—五四‧委員會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四日抵達I* 

喇基後J卽與巴基斯坦外交部長磋商。在各次會談 

屮J委員會得漶部落人民及原非査謨喀什米爾邦居 

民但爲參戰而進入該邦的巴基斯坦國民撤離該邦的 

工作業已有長足進展。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認爲巴甚 

斯坦政府在此方面的義搽可於二月中旬履行完竣。 

一五五.巴基斯坦政府對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 

日决議案第二部分提出下列意見： 

( " ) A節够一段與B節 f一段——應擬定巴基 

斯坦箪隊與印度軍隊"主力"同時開始撤退的計劃。 

自由軍應自前線撤回J以便改餛及受訓。在此項工 

作完成後，卽以自由軍代替巴基斯坦正規軍維持秩 

序。 

(6 ) A節第二段一巴基》îi旦政府可於一九四 

九年二月半完成此項任務。 

( c ) A節第三段一下列名詞須加說明： 

(一)"退出的領土"一以便斷定雙方政莳所 

管耱的地區； 

( 二 ）"地方當局"一該名詞引起自由嗦什米 

爾"政府"問題及設在Gilgit的巴基期坦政治事務處 

問題； 

(三）"監視"一詞的範圍。 

( J )B節第一段——見上文（a )分段。 

—五六.除關於休戰協定實施辦法的磋商外， 

委員會並徇巴基斯坦政府之請，討論有關一九四九 

年一月五日决議案的若干問題。 

—五七.委員會於到達新德里後，聽取印度政 

府代表的意見。印度政府代表提出印度政府對休戰 

問題的意見，伹指出他的意見僅關涉休戰問題的綱 

要。他認爲在擬定任何休戰實施細則以前，應先對 

八月十三日及一月五H决議案的範圍及意義有明確 

的認識。例如，他認爲應與"地方當局"及"監視"等 

詞詳加解釋，務使不致引起疑問。印度代表並稱大 

規模解除自由軍武装及遣散此種軍隊爲舉行全民表 

决以前必須具備的條件。 

C.委員會的工作 

( 一 ） 各種锬判方法 

̶五八•爲努力協助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履行 

八月十三日及一月五日决議案所規定的義務起見, 

並有鑑於它本身是一個斡旋及1)3解的機構，委員會 

售採用各種方法。在過去一年內J委員會曾分別與 

雙方政fiî談判，請雙方政府提出提案，並自動向雙 

方提出折哀提案。委員會曾屢次遣派代表圑與雙方 

政府磋商,將特種任務授與小組委員會，並請雙方 

政府參加軍事代表聯合會,及部長聯合會譏。最 

後，委員會並建,將雙方對八月十三日决議案第二 

部分的實施辦法所有的爭執提付仲裁。 

( 二 ：) 一 : ^四八年A月十三B决議案第一部分實施 

工作的完成（停火線的劃定） 

̶五九•依照原定計劃，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一 

H宣吿停火後，雙方軍隊不得超越經雙方總司令磋 

商調整後的赏際戰線。停火線的劃定不但對於促成 

第一部分的實施，抑且從確定雙方軍隊的位置以避 



免發生意外事件及遠背停火命令的行爲一點而論J 

都 是 重 要 步 驟 。 

̶六〇•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曰委員會於一再努 

力就有關休戰的軍事問題及政治問題同時進行諛判 

以期獲致協議後，函請雙方政府(附件二十五）出 

席聯合會議，以便劃定停火線。菡内聲明該次會議 

對於政治問題及將來關於八月十三日决議案第二部 

分實施辦法的談德無響影。 

一六一‧兩自治頜對於此議皆有良好的反應。 

印度政府及巴基斯坦政府皆接受此項邀請。一九四 

九年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雙方政莳的全權軍事代 

表在休戰小組委員會主持下在瞜,基舉行會由 

哥侖比亞代表擔任主席。 

一六二，印度及巴甚期坦代表在軍事會議內答 

允對實際陣地作重要的調整。直至當時爲止，此項 

問題引起了許多爭執，且爲進一步達成協議的厳童 

障礙。七月二十七日，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團依照 

八月十三日决議案第一部分的規定.，簽IT協定（附 

件二十六)，聲明特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査謨瞜 

什米爾邦戰事停止後"劃定停火線"0停火線的劃定 

詳見該協定B節二段（a )至（d )分段。該協定並聲 

明"雙方得在停火線的後方自由調整其防鎖位置⋯ 

⋯⋯伹不得增加軍隊或增築防截工事"。該協定並 

規定委員會得遣派觀察員驻絜於其認爲有此需要的 

地點，且"雙方代表圑應將該協定轉呈雙方政府批 

准,批准書至遲應於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送達 

委員會"。 

̶六三•雙方政府皆批准該協定，並將批准書 

送交委員會存案。 

一六四.在停火線最後劃定前的六個半月内雖 

曾發生關係不大的意外事件若千起，但由委員會軍 

事顧問頜11且由比利時、加拿大、墨西哥、那威及 

美利堅合衆國軍官組成的觀察小組與雙方軍事當局 

密切合作,對於防範上述箏件發展爲嚴重的違反停 

火命/的事件實大有幫助。 

—六五，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停火協定所 

规定的界線業已全部劃明於地面。委員會深信此一 

步驟對於整個問題的和平解决定有莫大貢獻。 

(三）一 3 ^四 A 年八月十三日决議案舉二部分 

的實施 

—六六，委員會於初步討論後,認爲不能再希 

望雙方政府不借重委員會的助力卽能自行對休戰實 

施細則達成協議。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雙方總 

司令 f議內提出的提案J因未爲雙方政府所核准， 

故亦無法實行。 

一六七.因此，委員會於一九M九牟三月二日 

的公菡（附件九)内,邀請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遣 

派文官代表及軍事代表與委員會所壩休戰小組委員 

會會商。委員會於該函内提議：爲儘速推進會議工 

作起見並爲把已往舉行的討論作爲基礎起見，貴 

政府代表請事先準備J將貴政府關於休戰協定所業 

已採取的步驟通知小組委員會，並就如何進一層實 

施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議案第二部分 

事J向小組委員會提出提案，以供M論。 

一六八‧聯合會讒於三月九日在新德里皋行。 

第一次會議的大部分時間着重於停火線的討論。巴 

基期坦代表圑本着印度代表圑將於下一次會議提出 

類似意見的了解，提出綜合性的實施A月十三日决 

議案第二部分的計劃（附件十）。 

—六九.印度政府對巴基斯坦代表圃計劃所根 

據的前提不表同意。印度代表圑通知聯合會議：在 

協議基礎尙未獲致以前，印方無法像巴基斯坦代表 

圑那樣也提出一個綜合性計劃。聯合會議遂宣吿休 

會。其後，委員會於三月二十八曰接獲印度政府的 

意見（附件卜六）。 

一七〇•爲減少雙方對休戰問題的爭執起見J 

委員會繼屢與雙方政府舉行會談，並通函交換意 

見。爲此目的，主席與美國代表前往巴基斯坦的洛 

阿爾品第，與巴基斯坦^什米爾事務部磋商；副主 

席及阿根廷代表則留在新德里。在該兩首都進行的 

談判皆係同樣性質J其目的均在探求促使雙方對休 

戰問題達成協議的途徑。談判經過證明委員會當時 

所主張的辦法不能爲雙方政府所接受。f旦委員會認 

爲這些談判提供了一fis擬定計劃的基礎。至此委員 

會决定應自動開始草擬休戰提案，以便提交雙方政 

府。 

̶七一，委員會留在新德里的工作人員到逢洛 

阿爾品第與其他人員會齊後，委員會將雙方政府的 

反應加以比較,並開始草擬休戰提案(附件十七）。 

休戰提案於四月十五日送交雙方政府,但未爲任何 

̶方政府所接受。 

̶七二，雙方政府的答覆向委員會所提出的意 

見，雖仍相左，伹似已合有可以擬定訂正提案的基 

礎。 

̶七三•委員會於月二十八13在"休戰條款" 

的慄題下(附件二十一)將其認爲算是公平折衷的 

提案送交印度政府及巴基斯坦政府。委員會並在遞 



送此項提案的公函（附件二十二及二十三)內聲明 

委員會認爲"巴基斯坦及印虔政府務須立卽議定條 

件，以實施休戰協定，不可再事稽延'、並向雙方 

政府表示委員會認爲雙方軍隊—應撤離查謨0§什米 

爾邦。委員會更表示委員會認爲現時繼櫝討論不能 

獲致具體結果，並請雙方政n^"無條件癀受"休戰條 

款。 

一七四.四月二十八日的休戟條款共分三節： 

第一節，停火線；第二節，軍隊的撳退；第三節， 

—般規定。 

—七五‧由於嗨喇基協定的關係，有關停火線 

的第一節的A、 B 、 c三項,已實行。第一節D項 

婢及査謨瞎什米爾北部山區'人口稀疏的地帶。因印 

'度政府一再聲明有權在該區若千重要據點驻紫衞戌 

部隊，委員會爲満足印度政府的要求起見，規定在 

不影響一九九年一月五日决譏案第八段的情形 

下，委員會及（或）全R表决事宜總監如認爲對於 

該區的防衞工作確臃必要時，得根據觏察員所提意 

見或根據印度政庥的報吿，同意印度政肝遣派衞戌 

部隊驻守停火線以北地區。 

一七六.停戰條,欹第二節關涉軍隊撤離該邦Si 

土的措施。委員會依照八月十三日决議案第二部分 

所載的各項原則，擬訂巴基斯坦軍隊及印度軍隊主 

力撤返的次序。委員會於致印度政府的么、函（附件 

二十二 ：）內，提出印度軍隊主力撤離該邦的計劃。 

這個建議是根據第二節B項（一）款规定而提出 

的，該款规定印度軍隊的主力依照印度政府與委員 

會商妥的辦法，分期撤離査謨瞜什米爾邦。 

—七七.休戦條款第三節載有下列各項一般規 

定： 

(")"巴基斯±_fi軍隊撤返區，將由地方當局在 

委員會監督之下管理之。" 

c b -)"—俟雙方接受本條件後,委員會卽與印 

虔政府諮商關於印虔及該邦軍隊的處S情形，並與 

地方當局諮商蹦於巴基斯坦軍隊撤退區軍隊的處置 

情形，以期着手'實施委員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曰决 

譏 案 的 第 四 段 及 《 " o " 

(c )此外尙有釋放戰俘的规定以及在査謨瞜什 

米爾邦各地曉諭各級人和年、法律、秩序必須 

維持、一切人權及政治權利必予保障的條款。休戰 

條款並聲明费査謨瞜什米爾邦的領土完整及主權絕 

無任何妨礙。 

—七八.印度政府及巴基斯坦政府分別於五月 

十八H及五月三十口覆函（附件四十八及四十九） 

致答J提出其對委員會所擬休戰條款的意見。雙方 

來函皆未表示接受且反而明白揭露雙方政府的意 

見仍極相左。 

一七九‧委員會於M覆菡後，卽遣派代表國 

往新德里，探齄印度政府在何锺條〖牛下可接受休戰 

條款；並遣派任務相似的代表圑赴瞜喇基。該兩代 

表圑的報吿證明實施八月十三日决議案第二部分規 

定的主要障礙仍未變更，從這一點而論，該兩報吿 

是頗爲重要且殊有傻值的。雖經委員會多次努力, 

利用分別磋商的辦法1諜求析衷協議，雙方政府對 

於在何種情eJi下始允履'行義務一問題大體上仍堅持 

其以前所持的態度。 

- A O .印度政府在委員會代表團調査!è後， 

於六月十七日致函委員會（附件五十），其後復於 

六月十九日苒函委員會（附件3?。十一)o 

一八一,印度府政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六 

月十七日及六月十九日來函（附件四十八、五十、 

五十一）内所提出的主-要問題爲："）自由瞎什米 

爾軍隊的遣散及解j汆武装，及其與撤返印度軍隊主 

力的關係；，(6)北部人口稀疏地區的處置問題。上 

述文件的內容將由本報吿書第五部加以剖析。 

—八二.巴基斯坦割於此等爭點的立場詳見其 

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街委員會休戰條款的答覆 

(附件四十九）.此項立場後由該方對派往咪喇基 

的代表圃再变確認。 

- A H .雙方政府對各項靈要問題的立場似相 

去極遠，委員會在分別與當事雙方就休戰條款進行 

談判三個月以後，不得不斷定必須採用其他方法。 

瞜喇基軍事會議的圓滿結果，以及籠罩該次會璣的 

良好氣氛表明委員會現應設法使雙方政府直接會 

談，共同商討有關休戰的政治問題。 

—八四.雙方政fi^在原則上都接受了舉行聯合 

政治會議的建議。巴基斯坦總理及印度外交部祕書 

長皆認爲：爲儘可能造成最適宜於舉行會議的情^ 

起見，委員會應將每一方前此就休戰問題所表示的 

意見各送交其對方，且委員會鹰提出臨時議程,以 

便雙方審査。 

̶八五• 一九四九年八月九日委員會請印度及 

巴基斯坦政府遣派部長階級的代表參加委員會所主 

持的聯合會議（附件二十七).審議八月十三曰委 

員會决議案第二部分規定的實施辦法o函內附有臨 

時議程及雙方政府*四月二十八H委員會休戰條款 

綱要的意見。函內並措出聯合會議"討論不必以休 

戰條款爲根據。 



一八六，雙方政的答 f f i (附件二十八及二十 

九）皆表示同意參加會商，伹同時街委員會所提出 

的臨時,程作强有力的保留。 

̶八七•委員會將雙方對其所提邀請的答覆各 

轉送其對方政府.（附件三十）,並楷出雙方政府關 

於議程的意見可於第一次會議審議'臨時譏程第一 

項"通過譏程"時提出討論。 

一八八. 雙方政府對委員會請《囘關於,程 

的意見，俟舉行聯合會議時再行提出共同討論一 

點J»皆不願意接受。巴基斯坦府政覆函（附件三十 

二）稱,自由嗦什米爾軍隊問題不能在該次會議討 

論，且整個北部地區問題不但不在一九四八年八 

月十三日决議案的範菌以內J抑且與該决議案的規 

定相悖。在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則聲稱（附件三十 

一) ,該兩項目必須列入,程。委員會最後認爲委 

員會旣爲一負責機構，自不能繼續召開自始卽無成 

功希望的會議。雙方政府對該次會譏萬一失敗，勢 

將產生何種結果，頗表關切。委員會亦有此種憂 

盧。故委員會通知雙方政府業已打消舉行聯合會議 

之議（附件三十四）。 

( 四 ） 關 於 仲 栽 的 建 議 

一八九. 委員會於不得不撤銷舉行聯合會,之 

議後認爲無法再在其任務規定的範圍內進行調 

解。爲作最後努力J以期對阻礙一月五F1决議案的 

實施及全民表决的進行的休戰問題謀求解决起昆， 

委員會决定請當事雙方表示是否願意將爭持未决的 

各項問題提付仲裁。 

—九〇‧八月二十六日委員會通過向雙方政府 

提出的備忘錄（附件三十五)全文J該備忘錄提議 

^與雙方就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案第二部分 

的實施方法所提出的一切間題有觀的爭點，提付仲 

裁。 

一九一‧委員會主席前往嗦喇基及新德里，提 

出所擬計劃，請雙方政府加以審,o 

—九二 ‧巴基斯坦政府於一九四九年九月七J3 

的來函（附件三十七)中,通知委員會同意其所提 

議的途徑。 

—九三‧印度政府外交部祕書長九月八來函 

(附件三十六）末段稱，印度政府不能接受委員會 

所提議的途徑。 

一九四.印度的答ffi屮似有所誤解。故委員會 

主席及副主席再往新德里，"便提出補充說明及遞 

送委員會九月十M函（附件三十八）。 

—九五，但所提出的說明仍不能促使印度政府 

在休戰問題方面接受仲裁。印度方面九月十五日* 

函（附件三十九）向委員會表達此意。 

一九六，委員會建讒雙方政府m戰問題提付 

仲裁，主張此種措施解决業經調停失敗的各項問 

題；此實爲委員會從屮幹旋的最後方法。此項方法 

旣未爲其屮一方政府所接受，委員會在未獲得更廣 

泛的任務規定以前，顯然不能再希望對雙方的爭執 

進行有效的調解。所以，委員會决定向安全理事會 

提出報吿，以期迅速獲致解决辦法。 

Œ . 主要問題的剖析 

A . ̶般問題 

̶九七，本節的目的在說明整個問題,並對三 

項+.要困難一卽自由瞜什米爾軍隊的處置J» '正規 

軍隊的撤離該邦及北部地區問題，加以剖析。本 

節旨在說明這些問題如何發展爲實行休戰及解决爭 

端的障礙，並說明大體上休戰問題雖似爲短期的 

̶̶約三個月̶̶程序問題，但休戰的實施何以實 

際上成爲實體問題。 

一九八，在未根據事赏分析各項主要問題之 

前，委員會認爲必須提及另一因素。這個因素對於 

印度或巴基斯坦政府對對方所持的態度及二者對聯 

合國爲啄什米爾爭端進行調解一事所持的態度究有 

何種影響實難估計。上述因素卽因印虔大陸的分立 

而引起的領土、軍事、财政、人道問題所應狻得的 

調整——其中尤丄在本報吿書所論的調解期間內雙 

方政府在水道及撤返難民的财產兩方面繼續遭遇的 

困難爲更顯著。此等困難雖經該兩自治領舉行多次 

會議，謀求解决辦法J但至今仍未解决。 

—九九，J>义上關於委員會工作的報^槪括說明 

雙方政府對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 

月五H决議案^列载義務的履行所爭執的要點。在 

過去一年內，委員曾察悉雙方政府對以上各點的態 

度實爲其對整個爭執所定的基本前提的合理結果。 

這些前提是安全理事會所素知的0茲在未詳細討論 

妨礙對休戰問題達成協,的主要爭點以前,先將當 

事雙方所表現出的一般立場叙述如下,內容是否有 

過分簡略之嫌在所不計。雙方政府的肯定可靠的立 

場自然须於雙方的各次來文中求之。 

二 〇 〇 ， 印 度 的 立 場 

i a )印度認爲由於—九四七年十月丧ft咪1T米 

爾邦大君所簽1#並爲印虔總督所接受的歸附文寄的 

ilM係，該邦依法是壩於印皮的。這項基本前提一-



卽印度依法可進入並管治該邦一自然產生某幾種 

態度。所以，Q甚斯坦對侵入該邦的部落人民的協 

助實爲敵意行爲；巴基期坦正規軍開人該邦，等於 

侵犯印度頜土。由於歸附文書的關係，印度軍隊有 

權iË货咪什米爾，印度有權干涉該邦的國防、交通 

及外交事務；但巴基斯坦在啄什米爾並無合法權 

利。 

(M由於歸附的事實,印度要求該邦的:^全應 

由其負責；因此，解除武装間題不得不顧全下述一 

點：卽在該邦內必須保留爲維持安全所必需的印度 

軍隊及瞜什米爾軍隊。舉行全表迗的目的在追認 

歸附的事赏。無論從任何力'面lé論，歸附措施業已 

辦 o 

(c)印度對該邦北部地區的要求也是上項甚 

本論據爲根據。.印度之拒絕與巴基斯坦政府討論及 

其拒絶讓巴基斯坦政府知悉印度軍隊主力的詳細撤 

退辦法,不但與决議案內關於巴基斯坦軍隊應先行 

撤退的規定相一致，而且也是印度方面堅持巴基斯 

坦原係非法進入瞎什米爾本無權干S此事這種見解 

的自然推論。印度齒於自由軍隊問題的立場，不但 

與印度對該邦安全的關切有密切關係，而且還* 

涉到一個原則J卽1#叛該邦政;t的軍隊必須解除武 

装,並予以遣散。印度立場的主要特點爲印度認爲 

'B有權進入啄仵米爾，且在此次爭執中:）巴基斯坦 

不能希望有與印度年等的地位。印度政ft曾於十一 

月二十一ri致委員會的公函中重申其立場，並對巴 

基斯坦的論點加以駁斥（附件四十三')o 

二 〇 一 ， 巴 基 斯 s 的 立 場 

(a)巴墓斯坦的基本論據爲：査謨嗨什米爾邦 

的歸附印度是非法的。巴基斯坦否認印度所稱在事 

實及法律上歸附措施的合法絕無疑問一點有任何根 

據。此種立場首先表明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巴基斯坦 

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控訴之內，最近巴基斯坦政 

瞎什米爾事務部長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來函内復 

向委員會道申斯皆(附件二十四）。巴基斯坦的主 

耍論點如次： 

( 一 ） "査謨咪什米爾邦曾於一九四七年八月 

十五H與巴基斯坦豨訂維持現狀協定，禁止該邦與 

任何其他國家磋商或成立協定。" 

( 二 ） "査謨!^什米爾邦大君已無權力於一九 

四七年十月二十六H簽署歸附書，因該邦人民業已 

起而革命J推翻政府並將大君遂出首都。" 

( 三 ） "歸附之事原係藉暴力及欺詐手段造 

成:> 因此自始卽不發生效力。" 

(四：）"印度總督接受大君提出歸附之條件爲 

—俟法律與秩序恢復後，該邦之S§附問題將由'人 

民投;寧'决定。印度制憲法並不承認附有條件之歸 

附，因此大君與印度政府之行動自始卽缺乏法律根 

據 。 " 

(b )巴基斯坦續稱，自由運é爲邦君政府施行 

壓迫及虐政的結果，是當地人民自動發起的。部！: 

人K的入犯也是自發的，i爲咪什米爾及東旁遮普 

的囘敎人民遭受橫蠻暴行的結果。爲保護巴基斯坦 

的領土，以免爲印度軍隊所侵犯起見，爲制止印度 

軍隊將大量難民趕入巴基斯坦起見，並爲防範印度 

政庥武力佔ffi該邦全部並向世界各國提出一個旣成 

事實迤見,巴墓斯坦軍隊不得不開入什米爾。巴 

基斯坦徵引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委員會决議案第一 

款的規定-一卽舉行全民表决的目的在决定瞜什米 

爾應歸附印度，抑或應S§附-巴基斯坦一拒絕接受 

印度所提出的査謨什米爾邦現爲印度一部分的意 

見。巴墓斯坦認爲此項意見的立論根據係把現時所 

爭論未决的問題當作了已經解决了的問題。據巴基 

斯坦的意見巴基斯坦協助?什米爾人民的行動遠 

不如印度根據獨裁統治者的請求實行干預之應受抨 

擊。巴基斯坦自第一次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抗譲《1>丄 

來:> 卽否認印度所提出的全部論據。巴基斯坦認爲 

它與印度政府享有年等地位，且旣爲當事國之一， 

自應享有年等權利及特權。 

)巴基斯坦的要求與印度地位卒等îÈ接影響 

其對實行休戰所引起的各項問題的態度。巴基斯坦 

認爲休戰的實行應造成當事雙方勢力的平衡。因 

此，巴基斯坦要求在未簽訂休戰協定《la前，應先吿 

以印度軍隊主力的撤返計劃。巴基斯坦認爲自由瞜 

什米爾軍隊爲地方部隊，此種部隊的遣散及解除武 

装必須以邦防軍隊的同等處置來抵消，最低限度主 

力撤退J^Jl後赏地所餘的印度軍隊亦應繼續裁減一部 

分。至於北部地區問題，巴基斯坦除提出實際考 

盧及八月十三日决議案规定爲立論根據的理由外， 

並否認印度僅因其與査謨瞜什米爾邦所建立的關 

係，卽有權在該處領土內擔任該邦防衞工作的要 

求3 

二〇二，三項主要問題的癥結所在至此顯然可 

見c在雙方政府能夠同意對此爭端謀求最後解决以 

前，這三項問題必須先獲解决。此三大問題卽：軍 

隊的徹返，自由軍問題及北部地區問題。前兩項問 

題密切關連，第三項問題與前者關係較小。這些問 

題成爲印度及巴基斯坦對於査謨《§什米爾邦爭執的 



基本問題；雙方政府對這些間題所持的態度來自構 

成其立論基礎的各項前提。 

B .自由瞜什米爾軍隊 

二〇三.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H决議案指出安 

全锂事會在該年年初進行討論時所考盧的情*已有 

重大改變，卽査謨喀什米爾邦內有巴甚斯坦軍隊。 

伹該决譏案並未提及後來演變爲執行該决議案的嚴 

重障礙的另一個一因素,卽自由啄什米爾運動。這個 

運動的作戰部隊現有配備完善的兵士三十二營。這 

個運動是囘族人的運動，現已成爲激烈反抗査謨喀 

什米爾邦歸附印度的核心。該.邦西部地區大部分歸 

其控制。該組織自稱爲組織完善的政庥，其政治活 

動的目的似在促使該邦歸附巴墓斯坦。印度政府當 

然不承認該自由組織，並認爲該組織的存在爲一國 

內治安問題——最低限度官方意見如此。在另一方 

面，巴基斯坦政府對自由運動給予重要援助，並遣 

派巴基斯坦陸軍軍官指揮自由軍。S基斯坦陸軍部 

隊入駐自由(^什米爾，並與地方軍隊密切合作。佴 

巴基斯坦並未正式承認"自由啄什米爾政府"0巴 

基斯坦於一九四八年九月六日函內[S/1100，第九 

十九段]通知委員會謂巴基斯坦不能代表自由組織 

諾承任何義務。委員會從未與該組織的代表進行談 

判；該組織旣無國際地位,自無國際義務之可言。 

二〇四.委員會在通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曰 

的决議案時J確有理由認爲自由軍並不是組織完密 

配備優良的軍隊J故如巴基斯坦陸軍撤離該邦，自 

由軍的解散將不致成爲重大困難。印度於接受八月 

十三日的决議案時，似亦同意在休戰生效以後始處 

理這些軍隊。四個月之後，在委員會通過一九四九 

年一月五日决議案前與雙方進行的會談中.，印度政 

府着重揩出自由軍隊的遣散及解除武装爲舉行全民 

表决的先决條件。委員會同意自由軍隊應大量裁 

減並解除武装。故一月五日的决議案有如下規定： 

"八月十三日决議案第二部分A節第二段所稱頜土 

內的軍隊，其最後處置由委員會及全民表决事：a總 

監與地方當局磋商决定之"。 

二〇五.印度政府至此乃堅持自由軍隊的遣散 

及解除武装辦法必須先予確定，然後印度政府始能 

同意將該邦境内印度軍隊的所謂主力撤返。印度把 

自由軍問題視作擬定撳返計劃的主要問題的趨勢與 

時俱增。巴基斯坦政府對於將該邦劃爲非軍事區的 

原則已表同意,伹堅持厳格遵守八月十三13决,案 

的規定：卽不應將自由軍的遣散蹒爲休戰措施的一 

部分，惟有在審議停火線印方控制領土内所餘軍隊 

的最後處置問題時始能將該項問題提出討論。 

二0六.委員會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八日返囘 

新德里後，印度政府稱（附件七第三段）： 

"自由咪什米爾軍隊解除武装問題赏際J:是一 

個時間次序問題。第一，必須停火，停火之後，休 

戰；道是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曰决譏案第一 

部分及第'二部分規定了的。休戰之後,在籌備全民 

表决前，必須建立一個環境，使!!§什米爾邦民得以 

囘返現在在自由瞎什米爾軍隊佔領下的地區。對於 

非囘民而言，這種歸鄉運働是不會實現的，除非自 

由!什米爾軍隊大規模解除武装。" 

委員會贊同上項意見。此種意見亦不違背巴甚 

皿政府的意見。伹後來的發展刖使此事更爲祓 

雜。 

二〇七，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與委員會初次會賊 

時提及休戰協定的實施辦法，並認爲應將自由箪改 

編爲巴基斯坦軍隊退出頓土的保安隊。此種保安隊 

的訓練及改組事宜由少數巴基斯坦軍官負責，其任 

務爲維持自由領土的法律及秩序。上項建議首於一 

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在新德里舉行的雙方總司令會 

議內提出。 

二〇八上項建議於三月九日正式由巴基斯坦 

代表圑提交委員會所屬的休戰小組委員會，作爲具 

體提案、附件十)。該項提案載有改編及訓練自由軍 

隊的詳細計劃。此種計劃係以造成該邦在巴基斯坦 

軍隊撤返後的軍事均勢一原則爲基礎。提案內僅提 

及自由軍隊的小量裁減。巴基斯±旦根據八月十三日 

决議案第二部分的规定,堅持這些軍隊的裁減必須 

以邦防軍隊的裁減及撤返主力後的印度軍隊的繼續 

裁減爲條件。 

二〇九,印度政府(附件十一）對B基斯坦陳 

述的立論根據深表反對，並宣稱不能簽訂以印方根 

本不能接受的原則爲根據的休戰協定。印度政莳堅 

持在休戰期間所採取的有關自由軍隊的任何措施必 

须以自由軍的遣散及解除武装爲最終目標。印度政 

府願與委員會討論保安隊組編問題,伹設鼂這種部 

隊的目的並不是造成雙方軍事的均勢，而是維持自 

由啄什米爾的法律及秩序。 ' 

二一〇•八月十三H的决議案並未規定解散自 

由軍隊，從此點而論，且在此限度内，該邦在休戰 

期間確有軍事均勢的存在；雖然如此，但委員會不 

能接受巴基斯坦政府的解释（附件十-，第六段）卽 

"休戰協定開宗明義的目的，是要使停戰線兩方的 



軍力達於平衡 "。休戰協定的目的，除在該 

邦各地確立和年的正常狀en ，以便籙備並舉行全民 

表决而外,別無其他用意（附件十二)。 

二一一‧印度iiWff在三月二十八H锔休戰協定 

實施辦法第一次提出的討論該問題要點的意見書 

(附件十六)內稱，在自由瞜什米爾軍隊尙未遣散及 

解除武装以前，印度政府爲在其管治下的瞎什米爾 

邦的安全遛見，不得不保持大量軍隊。印度政認 

爲巴墓斯坦政府所提出的訓練及改編辦法te此種 

軍隊對於該邦其他各地的安全有M:^威脅，且使那 

些與親巴分子政見不同的居民勢將無安全之可言。 

印度認爲自由軍隊的遣散及解除武装是絕對必要 

的，伹同時指出亦須組織保安隊,以維持自由喀什 

米爾的法律及秩序。 

二一二 ‧及至一九四八年四月初,雙方政ITT; 

伹未採取一致行動,且意見愈益相左；眵定條款必須 

由委員會自行擬訂的事實已顯然可見。自由軍問題 

無疑地爲關鍵所在。委員會擬定了一個全面計劃， 

主 張 由 巴 基 助 成 立 ^ 保 安 隊 十 營 之 譜 。 委 

員會將上項建議口頭轉達雙方政府的代表——此項 

建議原屬試探性質，並不是具體提案。伹其後進行 

的討論證明巴基斯坦主張將現有部隊於略予裁減後 

改編爲保存箄事性質的部隊。而印度當時則似主張 

組織非軍事性的警察部隊。'巴基斯坦代表後來曾表 

示巴基斯坦政府願在休戰協定簽訂並公佈後，考盧 

爲其返出的颌土成立武装保安部隊。巴基斯坦s忍爲 

無法勸令自由軍將其現有兵力加以裁減，希冀雙方 

獲致圓滿的協議；並再次指出自由軍隊的裁減必 

以印度軍隊及邦防軍隊的繼績裁減爲條件。 

二一三.委員會第一次提出的一九四九年四月 

十五日休戰提案（附件十七.)並未提及自由喀什米 

爾軍隊。會談結果證明成立武装保安隊問題無法在 

撤軍期間達成協議。巴基斯坦政府堅持自由軍隊的 

處置爲休戰協定絕不能處狸的事項。 

二一四，印度政府之不能接受這些提案乃因上 

述一點所致(附件二十）。印度政府雖明知所以略 

而不提的锂由是因爲A月十三日决議案的第二部分 

並未提及自由軍隊的遣镦問題,但仍希望淸楚指出 

—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向印虔總理提出的保 

證,並希望至遲應在巴基斯坦軍隊撤返竣事時，作 

成履行上項保證的决定。（印度政府曾提及委員會 

的備忘錄[S/1196J附件四]，該備忘錄似表示委 

員會認爲自由軍隊的大量遣散及解除武装應於舉行 

全民表决以前辦妥）o 

二一五.巴基,TO豚爲道些提案與其所了 
解的八月十三日决議案頗有不同並根據B基斯坦 

政府認爲發生牴觸的各點提出抗議,實卽拒綞接受 

所提出的提案。其提出的主要論據關涉軍隊撤退問 

題及北部地區的保衞問題。>a上兩項間題在下一章 

俱將詳》論。 

二一六，委員會的訂正提案 九四九年四 

月二十八曰休戰條款（附件二十一）——對自由軍 

隊提出下列規定： 

" n i B .—俟本條件被接受，委員會卽從事與 

印度政)^諮商關於印度及邦軍隊的處'置情形，並與 

處置情形，以期着手實施委員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五 

曰决議案的第四點、a、M}>、。 

«III C.倘J^Jl上III B所稱之初步實施事宜的 

諮商能在第二節A點所稱之七個星期未屆滿前達成 

决定，則II A所規定的巴基斯坦軍隊的撤退程序 

可以延長至三個月，藉以便利有關委員會一九四九 

年一月五日决議案第四段（。的决定的實施。" 

二一七，印度政府旣希望將自由軍隊問題作爲 

撤退印度軍隊主力問題的一部分處理，而a基斯坦 

方面則堅持此項問題不能在全民表决措施開始執行 

以前加以審議J在休戰協定簽訂後~而不是在休 

戰實施後一立卽由雙方當局磋商實行一九四九年 

—月五H决議案第四段規定的槪念實爲當事雙方所 

持意見的折衷辦法。 

二一八. 巴基斯坦徹軍期限之所以延長，係爲 

使巴基期坦軍隊協助執行磋商後所作的决定(見致 

雙方玫府的公面,附件二十二及二十三）。 

二一九. 印虔對五月十八曰委員會所擬休戰條 

款的答覆（附件四十八)重申該方以前來函對自由 

軍間題所持的立場,並指出休戰條款尙未提具或淸 

楚指明印方所要'求的保證。覆函並指出委員會僅須 

與地方當局進行磋商J並無採取决定的規定。委員 

會的提案對於in不能在巴基斯坦軍隊撤返期間內作 

成决定時刖應如何應付一點略而不提，印度政府對 

此表示闊切。對於縱然自由軍三十二營保持不動, 

全民表决的籠備或仍可照樣進行之議，印度無法加 

以考盧。印度覆函着重指出從該邦安全的實點以及 

從全民表决的自由及公正的觀點而論，自由嚓什米 

爾軍隊的遣散及解除武装問題絕不應合糊不决，或 

成爲爭論的對象。印度覆函並稱以下各點非常重 

要： 



"(一）巴基斯坦政府目前應卽同意將那三十 

二詧軍隊解散及解除武装。委員會業已同意大規模 

解散及解除武装並曾通知巴旦政府謂道是委員 

會之目的。如巴基斯坦已接受此項目標,則卽不難 

徵得其同意。 

"(二）關於解散及解除武装程序及分期之討 

論應於休戰簽字後立卽進行。,於實現此項目的之 

計劃應儘速採取决定。 

"(三）印度軍隊之分期撤退應視'自由嗦什 

米爾，軍隊實際解散與解除武装之進展程度而定， 

二二0.凿於委員會所詢問印度願在何種情形 

'下接受休戰條款一點，印度外交部祕書長於一九四 

九年六月十七日致函答覆(附件五十）,並要求以 

下保證： 

"委員會方面對其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决議案 

第四段（B)宗旨所作諾霄，卽自由瞜什米爾軍隊之 

大規模解解除武装仍舊維持持不變。爲開始實 

施閣下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曰來函所附載委員會 

提案第三部分 B及 G節提及之第四段〔"分段 

之磋商,其目的純爲决定此項軍隊大規模解散與解 

除武装之程序及其實行階段。將來待至委員會提案 

第三部分 C節所指之七期滿以後，委員會發 

覺此項軍隊之大規模解散及解除武装實際上難於實 

施時,刖委員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决議案第二段 

所提及之條件fIJ以未成立論。" 

該函所提及有關撤軍及北部地區的其他條件遠 

超出委員會提案所論範圍。下文再予論述。 

二二一，五月三十日巴基斯坦的答覆（附件四 

十九）亦未接受委員會的休戰條款。關於自由瞜什 

米爾軍隊，巴基斯坦政府.以爲委員會擬請全民表决 

事宜總監參加討論該邦境內軍隊的最後處置問題； 

此項辦法並不是以休戰協定爲根據，而是以二九四 

九年一月五日的决議案爲根據。委員會當然樂於同 

意邀請全民表决事宜總^加擬訂那些影響舉行全 

民表决的條件的决定。佴巴基斯坦政府續稱，據該 

方面的了解，巴基斯坦軍隊將利用延長的撤返期 

間，進行自由瞜什米爾軍隊的改編工作，而拒絕實 

際執行在這個期間内所採取的决定。巴基斯坦並進 

而說明其了解J謂"此項决定;貝待一九四八年八月 

十三日决議案第一及第二部分充分實施以後，始開 

始實施"。此種意見顯然和印度政府所持立場相悸。 

二二二，在此種情形下，委員會一致認爲旣然 

四個月來的不斷努力仍未能使當事雙方意見接近， 

i當事政府分別談判實無任何用處。爲克服 

分別與當事雙方先後磋商修改提案所引迤的困難起 

見，委員會提議召開聯合會議，由部長階級的代表 

參加。一力n已往情形，雙方政府立卽於其就臨時譏 

程程序問題所表示的意見內提出自由軍問題。巴基 

m政府在八月十六日來函（附件三十二）內稱， 

自由軍隊的遣散及解除武装閲題不能由卽將舉行的 

休戰會讒加以討論。在另、一方面，印度（附件三十 

―)堅持必須將此項問題列入議程。 

二二三.委員會译後提議將因决議案第二部分 

的實施所引起的爭執提付仲裁。印度拒铯接受此項 

辦法，並通知委員會印度認爲巴基斯坦軍隊及自由 

軍隊實際並無分別。據印度稱,自由軍隊原te巴基 

斯坦軍隊供袷武備、慕集及filM，故實際上現爲巴 

甚斯坦軍隊的一部分；且於巴基斯坦軍隊撤返時， 

此種部隊應同時解散。印度政府宣稱，此項'"待决 

問題不是提請公斷的事，而是需要肯定及迅速的裁 

决"（附件三十六)j> "⋯⋯'自由瞎什米爾*軍隊 

之大規模解散與解除武装，除其他考盧而外，實爲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議^二部分B節第一段 

規定下印度軍隊4期撤退之先决條件。此事之不能 

提付仲裁與巴甚m軍隊全部撤退之不能提付仲裁 

相同"（附件三十九）o 

二二四‧巴基》fffi政府對委員會在關於仲裁問 

題的備忘錄內所提出的辦法表示接受,且未提出任 

何意見。 

二二五. 無疑的，自由軍隊現時確有左右軍事 

均勢的力量,因此，依照僅計及食事雙方的正規軍 

隊的計劃鑤劃雙方軍隊的撤返一尤其是印度軍隊 

的撤退——愈難進行。自一九四八年八月以來，自 

由8§什米爾軍隊的數目是否實(^上有所堦加雄尙有 

商榷餘地,但這些軍隊一向與巴基斯 i l îE規軍密切 

合作，且一向由巴基斯坦正規軍訓練及指揮，其戰 

鬥力的提高刖絕無疑問。委員會當時如能預料停^ 

階段行將延長終至佔去一九四九年大半#J且巴 

基斯坦會利用此一時期鞏固其fr:自由瞜什米爾的地 

位,刖委員會定於 八月十S日决議案的第二部分規 

定內處理此項fp3題。 

二二六. 當事雙方都不能謂業已遵守該决議案 

第一部分B項的規定。該項規定禁止兩當事國增加 

其在査謨瞎什米爾邦內的軍事力量。 

C.軍隊的撤退 

二二七，由於停火協定的簽訂及停火線的劃 

定，査謨瞜什米爾邦現分爲兩部分：停火線以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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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的地區，包括查謨及瞜什米爾邦盆地在內,由 

印度軍隊及由其指揮的邦防軍、査謨瞜什米爾國軍 

佔颌；停火線以西及以北的地區，包栝接連巴基斯 

坦的嗦什米爾西部土地及北*p大片山地在內，由巴 

甚斯坦控制。 

.二二八，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業已對有關徹兵 

問題的四項原則達成協議：巴基斯坦同意，Ca)巴 

基斯坦軍隊徹離査謨瞜什米爾邦；c b )盡其力所能 

及,促使部落人民及原非居留於該邦但爲參加戰举 

而入境的巴基斯坦國尺徹退；印度同意，（"）一俟, 

接獲委員會通知，得悉部落人民及巴基斯坦國民業 

已離境，且巴基斯坦軍隊已開始撤退J卽行依照與 

委員會商訂的辦法，開始將其軍隊主力分期撤退； 

("印度政府在實行停火時所據的防線內，保持其 

認爲協助地方當局維持法律及秩序所必需的軍隊。 

二二九。委員會於三月初首次接獲當事一方對 

休戰*施辦法的具體表亲。a斯基坦曾向休戰小組 

委員會提出意見書(附件十）,詳細討論自由軍隊 

在正規軍撤退時的改編辦法，並建議在三個月內實 

行此項訐劃。該意見書並對印度撤軍計劃加以評 

論。該文件载有兩項聲明，明白指出雙方對休戰問 

題的爭執所仟——在後來的談判中，此種爭執常常 

爲達成協議的阻礙：巴基斯坦代表圑認爲（a >休戰 

協定的目標在造成雙方的軍事均勢；（h )正规軍的 

撤退須視巴斯基坦政府允予接受的巴斯基坦正规軍 

及印.度軍隊主力同時開始撤退的計劃而定。 

二三在另一方面，印度（"）從未承認巴基 

期坦在軍事或任何其他方面享有同等權利且認爲 

巴基斯坦軍隊的開入瞎什米爾爲違反國際法的侵略 

行爲；（h )拒絕與巴斯棊坦討論印度軍隊的徹退訐 

劃，並堅持印度軍隊的澉退13期及分期徹退辦法W 

及留守該邦的印度軍隊的數目槪爲應由印廑政府與 

委員會洽商决定的事項。印度政府當時並指出印度 

政府僅在巴基斯坦政It赏行徹兵以後,始願實施關 

於撤返印度軍隊的任何措施（附件十一)。 

二三一•休戰小組委員會在三月舉行的會議並 

未對一九四八年十三日决議案第二部分的實施辦法 

it成協議。印度代表團認爲a基斯坦的聲明引起政 

治性的考盧,並拒絕在小組委員會内提出綜合的 

意見。伹其後的往來函件使委員會面對彼此牴觸的 

意見。委員會如希望雙方對休戰問題達成協,，卽 

不得不設法調和這種衝突。 

二三二 ‧ 一；四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印度宣稱 

(附件十六)龃意é受义三個月爲完成巴基斯±且軍隊 

的撤退工作及糲組爲維持自由瞜什米爾E法律及秩 

序所必需的武装保安隊的期限。該備忘錄可以算是 

對巴基斯坦代表圑向小組委員會所作聲明的答覆y 

其中載有印度軍隊的暫定撤返針劃。印度政府在該 

備忘錄内稱，在雙方未對E基斯坦軍隊的撤退間題 

及以武装保安隊代替自由瞜什米爾軍隊一問題獲致 

圓滿解决以前，印度政府不願將其所訂計劃通知巴 

基斯坦政府。 

二H三，委員會有鑑於以上各點，並在八月十 

s日决議案第二部分的範圍内開始研究其可能提請 

雙方政府採納的提案。八月十三日决議案第二部分 

割印度軍隊的撤返及巴甚斯坦軍隊的撤退曾作重要 

區分但並未提及自由軍隊的處«問題。 

二三四，第一次提案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曰 

提出。關於軍隊撤返問題，這些提案嚴格遵循一九 

四A年八月十三13决議案第二部分所指出的氇序。 

a基斯坦軍隊的撒退預定於七個羞期完成。委員會 

並ffi致印度政府的公函內提出印度軍隊主力的撤退 

計劃，預定於H個月内實施。委員會所以爲巴基斯 

坦及印度軍隊的澈返提出不同期限的a由,乃因爲 

什米爾與印度間的道路不良，以及瞎什米爾前線 

地區與印度基池及巴基斯坦甚地間的地勢及距離各 

有不同所致。對巴基斯坦而論，撤退工作較易完 

成，且能迅速進行。對印虔而論，撤返工作爲比較 

困難且需時較久的軍事行動。 

二三五‧巴基斯坦政府在其覆lii內苒次提出同 

時撤返問題,並請求將所提議的印度軍隊撤返訐劃 

見示。委員會答稱，俟委員會與印虔政府對印度軍 

隊主力分期撤返辦法達成協議及雙方政府對四月十 

五曰提案的其他规定表示同意以後委員會當能將該 

計劃披露。委員會並重申同時徹返辦法將由雙方軍 

事當;^與委員會會商訂定;21議〔S/1100,附件二十 

七 。 ] 

二三六•印度代表》委員會四月十五曰的提案 

提出答覆(附件二十)稱，現有自由瞎什米爾軍隊 

三十二營的事實爲印度政府於决定分期撤返辦法時 

必須計及的因素。印度代表指出爲該邦的安全計， 

爲維持當地法律及秩序計，並爲守衞邊境以防範不 

正當的摻入訐，印度政府在巴基斯坦軍隊陸镄撤退 

的七個星期内所能徹返的軍隊以十二營爲限。（此 

數遠铰委員會的三個月撤退計劃所提出者爲少,且 

絕不能稱爲印度軍隊的主力)。印度代表並JI進一 

步的撤退將視自由啄什米爾單隊的遣散及解除武装 

情形而定,其進行速度亦以上述情形爲决定根據。 



二三七.委員會對其提案加以修訂，並於一九 

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提出休戰條款0 

三三八，爲满足印度政府對自由軍隊的要求起 

見J委員會特提出一項規定，訂明一俟雙方接受休 

戰條款後，委員會卽與,方當局商討自由軍隊的處 

置問題。巴基斯祖軍隊的撤退期限雖仍定爲七個星 

期，佴可延長爲3個月，如此，倘委員會能於會商 

時作成决定，則巴基斯坦軍隊可有參加自由軍隊改 

編工作的機會。委員會仍不能滿足巴基斯坦的荽 

求，將印度軍隊的撤返計劃吿知巴方；但通知巴基 

m政府，FL徹返辦&定將符合八月十三日委員會 

决議案的規定，且據委員會的意見;> 此項辦法可稱 

爲同時行動。-

二三九，印度政府在對委員會四月二十八H休 

戰條款（附件二十一）的答覆內並未明確討論軍隊 

徹退問題J但後於六月十七日對休戰條款的答覆 

(附件五十）內,提出其所擬的印度軍隊撤返計劃， 

'重申印度軍隊的分期撤返辦法與自由瞜什米爾軍隊 

的遣散及解除武装工作的進展有密切關係的主^。 

印度方面請求在休戰協定尙未達成以前，暫勿將其 

所訂計劃轉達'巴墓斯坦政府。據委員會的意單,印 

度If劃與八月十三日决譏案規定印度所負義務的屐 

行實相去甚遠。 

二 0 •巴甚斯坦政府對四月二十八日休戰條 

款的答覆（附件四十九）詳細討論巴基斯坦政府所 

見到的軍隊撤退問題。使巴基斯坦不能接受休戰條 

款的主要因素又是關於如何依照一種計劃同時開始 

撤退一點。巴基斯坦政府認爲雙方軍事當局對於各 

方軍隊的徹退情形必須有詳盡情報i這種計劃始能 

實現。巴基斯坦政府的公函指出委員會向巴甚斯坦 

提出的休戰條款並未說明預定撤返的印虔軍隊的力 

量及編制，印度軍隊撤離該邦的時間，以及印度軍 

隊分期撤返的辦法。巴基斯坦政府對報導不周表示 

不滿，並稱： 

"巴斯基坦所知之唯一事實係印度軍隊主力撤 

退之時限較巴基斯坦軍隊撤返之時限爲宽。此項事 

實似乎取消了委員會所承允的關於同時配合撤退的 

諾&i且於巴基斯坦軍隊在七星期内完全撤返之後 

造成勢力不年衡的現象。" 

二四一 •巴斯基坦始終主張雙方軍隊的撤返應 

同時並進，也就是說，巴基斯坦政府認爲雙方軍隊 

的漱退應同時開始，且撤返辦法亦應妥爲安排:》使 

當地所餘的軍隊能夠保持均勢。此種態虔與印度政 

府的主張適巧相反,、且雙方對此互不相讓。巴甚斯 

坦政府以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委員會函[S/ 

1100^附件二十七1所附備忘錄内的聲明爲其立論 

根據。巴基斯坦政府請求委員會說明委員會擬以何 

種方法保證巴甚斯坦軍隊與印度軍隊主力同時s己.合 

撤返[S/1100,附件二十六]。委員會的答覆徵引 

委員會决議案第二部分第一款，指出原來並無同時 

進行之意，並稱配合撤退辦法則可由雙方軍事當局 

與委員會會商决定之。 

：i:四二，委員會關於配合撤兵辦法的答覆與委 

員會的决議案密切關聯，不能斷章取義加以解释。 

上文業已指出該决議對印度及巴基斯坦軍隊的撤退 

有所區分。'巴基斯坦軍隊在印度軍隊之先開始撤 

退，且巴基斯坦軍隊的撤返並不因巴墓斯坦同意印 

度撤返計劃與否而有所改變。委員會闢於配合辦法 

的言論不過指與印度政府討論軍隊主力撤退間題的 

會談應隨卽進行，以便於雙方政府接受休戰條款 

後，由委員會與雙方軍事當局會商决定雙方軍隊的 

撤退次序。巴基斯坦政府認爲保證此種合辦法的 

唯一方法爲由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自由交換有關撤 

返計劃的全部情報；委員會對此不能表示同意。根 

據委員會的判斷，此項辦法可由調停者——卽本委 

員會一予以協調並加以監督，使雙方軍隊的撤退 

成爲調^得宜的兩種行動,並在該邦境內不致造成 

對任何一方不利的軍事情勢。委員會的軍事顧問亦 

作如是想。 

二四三，據理而論，巴基斯坦政府不能希望獲 

致與八月十三日决,案有所牴觸的"配合辦法"> 

委員會也不能容許實行此種辦法。該决議案並未表 

示巴基斯坦得以委員會計劃與印度政府進行的會談 

能夠產生印度軍隊撤退計劃爲其撤退軍隊的條件。 

巴基斯坦所能希望者僅爲委員會提具保證，務必設 

法商訂並執行妥善的撤退雙方軍隊的辦法J以免造 

成可使任何一方有重新發動戰,，機會的情勢。但此 

種危險不應過分重,i見。 

二四四‧委員會的確亦曾考盧到巴基斯坦方面 

對配合撤軍一點的,切，並一再向巴基斯坦保證休 

戰協定將載明此點。且休戰協定一經雙方政府接 

鈉，卽行垒部發表。印度軍隊的撤退計劃旣爲該協 

定的一部分乂故將在任何一方開始屐行協定以前卽 

行發表。 

二四五‧從有關自由軍隊間題的討論，以及從 

上文討論撤退問題的各段看來,顯然可見印度方面 

在巴基斯坦未對自由軍隊的大規模遣散及解除武装 

表示同意以前J不願將其在嗒什米爾境內的軍隊 



"主力"一以數量言或以質量言一撤退。寶在 

說,印度政府已不再單從"主力"撤退的觀點來討 

論印度軍隊的徹返問題。嗦什米爾的軍事情勢已有 

轉變，印度政府認爲此種轉變影饗印度所能撤返的 

箪隊的數目，並認爲在實行决議案第二部.分時必撣 

注意及此種轉變。印度政府對上述轉變的重視大k 

影響印度願意徹退的軍隊的數'目，致委員會無法獲 

得一項符合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議案第二部分 

規定的計劃。 

二四六，印度政府旣堅持其立場，認爲在休戰 

協定未爲雙方接受以前，不應將印度軍隊撤退的辦 

法及日期通知巴基斯坦。而在另一方面,巴甚斯坦 

則認爲觝有此種情報能夠事先保證確有配'合之可 

言。雙方如不改凝其態度,休戰的實施實不容樂 

觀。 

二四七•委員會曾請印度同意將印度提案送交 

巴基斯坦,最低限度亦將委員曾的提案送交巴方， 

但毫無結果。印度政府在其最後致委員會討論此問 

題的來函（附件五十一)屮,重申其已往立場，認 

爲印度應在該邦保留的軍隊一問題完全爲委員會與 

印度之間的事項。 

二四八，委員會曾提議"仲裁方法解决有關八 

月十三曰决議案第二部分的實施的一切問題。印度 

政府在其對委員會提案的答覆內，重申上述立場。 

印度政府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內函稱：（附件三 

十六）"一俟議定關於自由軍隊之大规模解散及解 

除武装辦法之後，印度政府當不難遵照一九四八年 

八月十H H决璣案第二部分B節一段之規定就從該 

邦分期撤返軍隊之間題與委員會商定辦法。一俟自 

由軍隊之解散與解除武装問題獲得解决,巴基斯坦 

開始撤兵後,印度政府亦不反對將印度軍隊撤返的 

計劃通知巴甚纖政府o " 

二四九‧軍隊撤退間題的癥結赏爲一九四八年 

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Ë日委員會决議案所 

載的瞎什米爾解除武装步驟不能應付現有的情勢。 

該邦的情勢已有改變；而該兩决譲案則依然未改。 

在此方面，委員會曾謀求在不違反該决議案規定的 

情形下達成fô,的方法。伹委員會一方面要顧計及 

業已發生的情勢轉鏐，一方面又發現雙方政府墜持 

嚴格遵守該决,案內與其立場一致的各項規定。 

二五〇•過去一年委員會所得到經驗以及從雙 

方政府對軍隊徹退問題所持態度得到的結論是很明 

顯的：由於過去一年該邦愦勢的演變，原有的解除 

武装計劃巳不得不改變。此種改變必須針對整個解 

除武装問題，泯除一切區別，並包括所有有關査謨 

瞎什米爾邦内一切軍隊的最後處鼈的問題在内。 

D.該邦北部人口稀疏的山區 

二五一 •要正確地明瞭北部地區的特殊性^J 

首應緊記此一廣大地區爲起伏不平的山嶽地帶，羣 

山構成喜馬拉雅山脈的一部分。若千山口高達一萬 

二千至一萬九千BK。該區爲印度河的源流,沿河的 

道路爲四季可用的唯一交通路線。因此，數目稀少 

的居民大抵聚居於沿河一帶，集屮地絕無僅有:‧交 

通極度困難。行商所用的陸路交通必須越過若千山 

口， 一年之僅有五個月可供應用。 

二五二，印度政府首於一九四八年八月間接受 

—九四八年八月十三H决議案時，特別提及該區J 

並聲明其對該區的權利。印度總理來函稱（S/1100 

第八十段)："査謨瞎什米爾政府對該全部領土 

的主權，除受流寇侵犯以及如Skardu等若千處爲 

非正規軍或巴基斯坦軍隊佔領外J並未爲任isr方面 

所抗,或破壊 。我方深望一俟巴基斯坦軍隊 

及非正规軍撤離該區後，其退出地區的行政责任卽 

重由査謨瞜什米爾政府擔任，而防衞責任則由我方 

擔負 o我方必須有在該區各據點駐兵的自 

，,，防範部落人民的入寇和保護該邦與中亞間的 

二五三. 在一九四八年所進行談判的最初六個 

星期中J委員會集中全力，謀求印度與巴基斯坦間 

的停火協定。査謨瞎什米爾邦的權力在當時雖受到 

反抗，1戰事不時在北部各地發生，但印度正规軍 

與巴基斯坦軍隊仍未在該區作戰。戰事發生於西 

部:》該區爲自由噻什米爾逑動總部的所在地。一九 

四八年七月巴基斯坦外交部長通知委員會：巴基斯 

坦正規軍所以開人瞎什米爾，其目的在（a )防範印 

度在該邦造成旣成事賞J C b )阻止難民自束部湧人 

巴基斯坦，( c )減除武装侵犯巴基斯坦的危險。 

二五四. 其後，巴甚斯坦陸軍總司令說明巴基 

斯±旦所以派兵開入該邦的目的爲防守Uri- Poonch-

Naoshera防線。該防線自南至北通過瞎什米爾西 

部。因此,委員會並未特別锌意北部地區因實行停 

火而產生的情勢。且委員會當時因雙方政府認爲此 

種"不宣而戰"的局勢非常急迫，故並無時間及力 

量對北部情勢進行實地調査。委員會答覆印度總理 

稱[S/110(b第八十一段]J由於該區情Z卫特殊, 

八月十三H的决議案並未明確討論該區的軍事問 

題，並稱委員會認爲印度總理函内所提出的問題可 

於實施决議案時加以審議。佴以上聲明不能算是一 



項諾言，而K能算是表示意欲俟後再研究如何才是 

處锂某種特殊情勢的最佳方法0 

二五五，自一九四九年二月委員會的工作開始 

時起,北部地區的行政及防衞問題卽已爲雙方政府 

所重視。雙方首*委員會所屬小組委員會三月間的 

會議內表明其對此間題所持的互不相容的見解。印 

度軍事代表宣稱,甲度方面不能將北部的停火線與 

西部的停火線同等看待，其理由爲印度政府ES爲前 

者引起政治上的考盧，故必須參照上文提及的印度 

總理所作保留，單獨處理。在另一方面,巴基斯坦 

代表提出該方在後來各次談判中始終堅持的見解： 

卽北部地區與西部地區同爲巴甚斯坦軍隊退出的地 

區，原歸基巴斯坦軍事當局所控制；巴基斯坦方面 

不能承認印度政府有權進入其在實行停火時所佔區 

域外的地區J»亦不能承認邦政府有權推廣其行政 

權力。 

二五六，印度政府於三月二十八曰提出其麒意 

確立的界線。該界線包括印度政府認爲符合一九四 

八年四月二十日印度總理函所開條件的各地區。印 

度政府並稱，印度方面並未打算在那個人口稀疏的 

區域普遍設防,印度所提議者不過派兵駐守若千據 

點而已0 

二五七，四月十三日印度政府外交部祕書長致 

函委員會，說明印度政府對休戰間題的意見，並指 

出印度認爲須由印度軍隊駐守的各據點。函內共提 

及據點十五處。印度政府認爲印度方面除派兵駐守 

上述據點外並應保留巡邏各據點間地區的權利。 

二五八，印度政府在此方面的要求與巴基斯坦 

對此問題的意見完全相反。a基斯坦代表甚至不願 

考盧將北部地區另作處理。他們認爲八月十三曰决 

議案第二部分的規定對於該邦內曾經發生戰爭及確 

有雙方軍隊對峙的一切地區同樣適用,此點可裙無 

疑問。巴基斯坦旣堅持該區一向由其控制，故斷定 

參照印度要求所作的任何規定必然違反八月十三日 

的决議案。該决議案規定由巴基斯坦軍隊退出的地 

區應由地方當局在委員會監視下負責管理。 

二五九，委員會願意履行其在一九四八年八月 

向印度政府提出的建議，卽上項問題可於實施該决 

議案時加以審譲。委員會在其爲諜求休戰協定所作 

的各次努力中每次均提出此議。委員會曾愼重考!i 

過印度這種以法律爲根據的立場;》委員會亦曾考盧 

過印度的論點，卽印度巳經同意在喀什米爾西部設 

立一退出地區，該區在未獲致最後解决以前,印度 

無法加以控制，各方面自難希望印度再同意在其認 

爲對於該邦邦防以及接連中亞的商業通衢皆異常重 

要的北部設立同樣地儸。伹委員會亦不得不注意休 

戰協定原爲解除該邦武装的手段，且此一過渡階段 

原極短促。委員會不能考盧可使任何軍事行動延長 

的情勢，亦不能不注意如印度軍隊駐紫於停火線 

外，當地居民或有起而作武力抵抗之可能。 

二六0,委員會於四月十五日第一次提出的休 

戰提案（附件十七)規定："在査謨瞜什米爾北部 

人口稀少、崇山峻嶺之區委員會將派駐観察員， 

遇此等地區必需守衞時，將該種情形通知委員會。 

委員會遇此種情形,或經印度政府的請求，同意由 

印度政府在此區若千特定地點駐軍衞戌"。 

二六一.委員會認上項辦法爲雙方政府所持意 

見的公允折衷0此項辦法旣減少重起戰爭的可能， 

同時亦顧及印度方面對該邦防衞責任的要求。伹雙 

方政府對此皆表示不満。 

二六二‧巴墓mit府提出詳盡聲明，說明其 

對北部地區問題的意見（附件二十四）。巴基斯坦 

否認印度要求派軍駐在該區的立論基礎，並稱"自 

從Dogra政權[大君政府]铍推翻以來，此區域 

始終穩固的處在自由軍的控制之下，管理極爲得 

當"。巴甚斯坦政府稱，八個多月來該區的軍事行 

動證明印度所稱邦君在該區的行政權除受"流寇"侵 

犯外，迄未改變一Sif毫無事實根據；並稱此種軍事 

行動實爲與印度軍隊作戰的當地人民所組成的有組 

織、有决心的軍隊的反抗行動；更指出自一九四七 

年十月邦君政權顚覆m後:> 邦君政府從未收復其對 

該區任何部分的權力。.巴基斯坦政府並稱，部落人 

民入犯必須經過巴基斯坦所控制的頜士.，巴基斯坦 

旣巳保證於萬一豉生此種情事時，採取有效處置， 

實際上並無部落人民入寇之虞；且由巴基斯坦應付 

"來自北部的外力侵犯"較爲容易。據巴基斯坦的 

意見，無論如何,外力侵犯行爲爲應由安全理事會 

審議的事項,不能算是單镯或主要關涉印度的問 

題。此外，巴基斯坦並提出經濟、河流、行政上的 

理由,以證明北部地區原不是瞜什米爾盆地的一部 

分，伹與巴基斯坦有更密切的闊係。 

二六三.除上文提及的文件外 J巴基•並於 

̶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附件二十四）扼要列舉 

巴基斯坦所以認爲印度在停火線以北地區駐軍一提 

案違反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案的理由。巴基 

»îi旦政府着重*旨出巴基斯坦認爲該地區與停火線以 

西的任何地區同爲"退出地區"；並引證一九四八 

年九月三日委員會函[：S/110(b第九十段]所稱 



"'退出地區，係；m現時在巴基斯坦軍事當局有效控 

制下的地區而言"一節。巴基斯坦旣認爲北部地區 

早在八月已由巴甚》îffl軍方控制,故認爲從休戰觀 

點而論，該區應作爲"退出地區"看待。巴基斯坦 

並措出印度軍隊原定駐紮於實行停火時的防線以 

内c 

二六.印度政府於答覆四月十五日提案時重 

新要求准其派兵駐紫各軍事據點,並認爲該區行政 

問題可另作討論（附件二十）。 

二六5^.雖然雙方政府的意見依然正面衝突， 

委員會仍é爲不能輕易放棄此項在委員會看來不但 

是公正持平的提案，抑且也是一個極有促成休戰的 

可能的提案。委員會旣未將印度所堅持的保障該邦 

安全的權利撇開不理,亦未對査謨瞜什米爾政府是 

否合法一點提出疑問。但委員會旣爲負責保衞相 

的和解委員會，自不得不é盧在並非必要時容許印 

度軍隊駐紮於公然敵視印度軍隊及邦政府代表的地 

US究竟有無危險。結果委員會不得不以另一種方 

式，重申其在四月十五日向雙方政府建議的各項原 

則。 

二六六. 委員會的訂正提案一卽四月二十八 

U休戰條款簡牛二十一)一提出以下解决辦法： 

"觀察員應將査謨瞜什米爾邦北部人口稀少及 

崇山峻嶺區的發展情形，報吿委員會及（或）全民 

表决事宜總監。在不妨礙委員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五 

日决議案的第八點規定之下，若委員會及（或）全 

民表决事宜總e根據觀察員呈遞的意見:》或根據印 

度政庥的報吿，認爲上述區域需要防衞時，委員會 

及（或）全民表决事宜總監得請求印度政府在若干 

特定地點駐軍。" 

二六七.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印度政府對休 

戰條款的答覆(附件四十八）再次表示准許印度軍 

隊駐紮重要軍事據點的原刖應予接受。印度政府提 

議It軍地點由印度與委員會商討决定，並再次提議 

該區的行政問題現時暫緩討論。 

二六八•印度政府其後在六月十七H來函討論 

委員會的休戰條款時（附件五十）,提及其認爲應 

派印度軍隊駐守的北部軍事據點十五處。印度政府 

現時表示可僅派兵守據點七處，佴一切正規的及 

非正規的巴基斯坦軍隊應撤離該邦。巴基斯坦軍隊 

如不撤退，或該邦的安全及邦内秩序的維持如從任 

何其他方面受到威脅，划印度政府得自由派兵驻紫 

於前提出的十五處據點。印度方面並說明其所以 

不得不提出上項條件的理由爲印度認爲巴基斯坦 

J5»fTO的若干措施̶̶如建築公路目輸軍火給養 

至Skardu等地之類一 f f i足證明巴基斯坦不願 

退出該區，或希望留在該區的人於巴基斯坦退出後 

滋生事端。 

二六九.關於北部地區問題，巴基斯坦政府對 

休戰條款的答覆提及巴基期坦 方面已往關於該間題 

的来文並撮述四項理由。巴基斯坦à庥根據四項 

狸由再度表示委員會的提案與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 

日决議案不相符奇,"此項提議毫無必要,不特不 

能保證該區之和卒與安^且恐造成騷亂及不安之 

局面"。巴基斯坦政府再次表示：C a )印,派兵駐 

紮該區的辦法與該决議案的規定有所牴觸/該&議 

案觝容許印度軍隊駐钕於實行停火時所據防線以 

內；（6 )該項提案與上文所稱（k二六三段)及九 

月三日委員會函內所載的定義發生銜突，且與"禁 

止印度政府或大君,派遣任何軍事或民政官貪前 

往業已徹兵之區域"之保證互相矛盾；C c ) "所謂 

威脅者不外來自部落人民或來自外國"，在任一情 

形卞,印度政府皆不，能保障該區的安全；旣然如 

此，此項提議似可不率、提出。支持道種見解的論據 

詳見巴基斯坦的答覆。 

二七〇•在委員會與雙方政府討論聯合會議議 

程的往來函件中,應否將北部地區問題列入議程一 

點立卽成爲爭論問題。印度政府於八月十八日來函 

(附件三十一）稱,印度方面認爲該區的行政及防 

衞問題必竭列入議程。在另一方面,巴基斯坦政府 

在八月十六日的來函（附件三十二）內稱，印度之希 

望在聯合會議內解决北部地的行政及防衞責任的 

問題"不僅越出此次所擬召開的聯合休戰談判的範 

圔，而且違反八月十三日决議案的明文規定,不能 

加以考盧"。 

二七一，一九四九牟四月二十六日巴基斯坦政 

府瞜什米爾事務部長來函（附件二十四）提及一九 

四八年九月三日委員會致巴基斯坦政府外交部長 

函。該函聲明"退出地區"係措當時（"現時")在 

巴基斯坦軍事當局有效控制下的査謨瞜什米爾邦頜 

土而言。巴甚斯坦瞜什米爾事務部長認爲上項 

定義已將北部地區全部劃爲"退出地區"，因此不 

應准許邦政府官員4印度軍隊進入該區。 

二七二‧從委員會對"有效控制"一詞的了解 

看來，北部地區在一九四八年秋間是否具在巴基斯 

坦軍事當局"有效"控制之下,似大有疑間。巴基 

斯坦政府稱（附件二十四），在一九四八年五月至 

十二月間，巴基斯坦正规軍從未在任何階段參加軍 



事行動。誕有一個巴基斯坦軍官——Gilgit黃軍隊 

隊長一在該區握有軍事及行政方面的全部控制。 

伹同時當地人民正對印度軍隊作積極的有組織的抵 

抗，亦壩事赏。正因爲委員會認爲"退出地區"係 

指巴基斯坦正规軍協助自由瞜什米爾軍隊從事軍事 

活動的^什米爾西部地區而言，故委員會於八月間 

向印度總理聲明八月十三日的决議案並未處理該邦 

北部地區的軍事問題。據委員會接獲的通知，巴基 

斯坦正規軍所以進入査謨咪什米爾邦，其理由爲保 

衞西部地區。 

二七三.印度所提出的要求在一九四八牟八月 

初次提出時M有有力狸論爲根據（巴墓斯坦政府 

肯表示卽在當時此項要求亦無事實根據）,但委員 

會現正面對着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一卽由於委員 

會所定目標，印度所提出的理論萆次年三月是否尙 

能成立巳頗有疑問。邦政府的權力不但受到反抗J 

且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査謨瞎什米爾政府的權力 

在該區完全消逝。印度軍隊開入停火線以北地區J 

勢必重新引起戰事。因此，委員會希望印度政府能 

考盧到休職完全爲臨時措施.，允許放棄上項要求， 

俟休戰實行後確立舉行全民表决所需愦?時予以决 

定。但雙方政府在說明其對該邦境內軍隊的撤退及 

裁減問題所持立場時，皆不M認眞注意上述一點。 

二七四‧委員會在草擬八月十三13的决議案 

時J並未以注意唼什米爾西部的精祌注意北部地 

區。但以軍事方面而論，及至一九四九牟一月巴基 

斯坦已無可否認地控制了北部地區；該區已不受査 

謨!^什米爾政府管理，而由巴基斯坦軍官協助地方 

當局加以管理。八月十三日决議案的意旨必須遵 

守。該决議案所本的̶重要原則爲軍隊撤離該邦：減 

少軍事行動，而不是慷大軍事行動。該决議案主張 

並明文規定印度政府得在取得委員會同意後，在實 

行休戰時所據防線以內保持其認爲協助地方當局維 

持法律及秩序所必需的軍隊。 

二七五•由於北部地區現時的情勢,印度軍 

隊如派兵駐守於其現時所佔地區以外的任何據點, 

縱然不致破壤雙方政府的協議，形成軍事谮力的增 

加:》亦定將造成印度政府擴大軍事行動的現象。 

二七六.七月問的瞎喇基軍事會,已解决停火 

線問題。停火線現已劃妥，且經印度及巴基斯坦表 

示同意。在一月五日决議案所稱的情尙未確立， 

在査謨瞎什米爾邦的正常生活尙未開始恢復以前， 

在今日保證戰事不致電新發生的這條停火線應由印 

度及巴甚斯W政府厳格遵守，雙方軍隊必^駐紮於 

停火線之後。 

陸 ， 結 論 

二七七.在以上各章中，委員會設法就其於一 

九四九牟二月至九月間在印度大陸的工作提出客觀 

的事赏報導。 

二七八‧瞜什米爾爭端的迤因非常深遠；而自 

治領內政治上、經濟上、宗教上的激烈喑潮，使印 

度及巴基斯坦間的此項爭端無法迅速獲致簡單的解 

决。此種喑潮在立國初期往往是"g:不相容的。娄員 

會在各次談判中常常感覺到的阻礙雙方政府退讓 

的猜疑、勉强、躊躇的態度大部分係因上述喑潮所 

致。這些態度如不存在,雙方政府定願作種種讓 

步,以便利1^譏的達成。伹雙方政府深明其爲聯4 

國會員國的責任及義務，雙方深盼瞜#米爾問題能 

獲最後和平解决，委員會對於此點，絕不谩疑。 

二七九..因此，委員會於草擬本報吿書時,故 

意避免銜兩當事國間關係的已往許多複雜史實作客 

觀的評論，雖然對垒部關係的認識無疑地可以增進 

對任何一個間題的了解。委員會認爲不如〗Éfi討論因 

印度及巴甚斯坦同意實施一九四八年八13十三日及 

—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决議案的规定而引迤的具體問 

題。伹委員會必須指出自由軍隊的處置、軍隊的撤 

退、以及北部地區的防衞及行政等間題已使休戰本 

身成爲終極目標；如搬開其他考盧不論，而將此等 

問題完全視爲舉行全民表决的光决條件,則謀求能 

使雙方政府滿意的解决辦法的困難與此等問題的具 

正重要'性殊不相稱。 

-AO.該兩决議案所載的協議爲邁向最後解 

决的一個步驟。雙方政府的代表始終向委員會保 

證願意履行義務。由於上述進展的關係,戰事已於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停止，七月間的喀喇基協定已 

劃定停火線，安全理事會當前最大目檫可算業已赏 

現。從雙方政庥設法遵守停火協定以及彼此合作以 

矯正並減少在就地劃界以前不時發生的地方性事件 

看來，顯然可見雙方政府皆不願使用武力。 

二八一.•安全理事會授與本委員會的調査事實 

萬相的任務亦已完成。從前此拖延極久的談判，可 

^•1徹底明瞭本案的眞相。此爲一項重要成就。使印 

度及巴基斯坦政府不能向着瞜什米爾爭端的解决迅 

速邁進的各項主要問題，以及雙方政府認爲其願意 

履行諾言的條件現已非常淸楚。委員會深信旣有本 

次調査爲基璲,聯合國此後行動定可更有效力。 



二八二. 委員會在促使雙方對履行義務問題達 

成協議的各次努力中,曾採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在 

過去數月內，委員會分別與雙方政府的代表進行談 

剩，曾主持聯合國會議，曾向雙方政府提出委員會 

根據多次磋商結杲擬成的提案，亦曾提議將雙方對 

休戰問題的爭執提付仲裁。 

二八三. 調査階段已吿結束。委員會認爲在其 

任務規定範圍以內及依其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曰及 

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决讒案規定所作的努力，一切 

可能的調解方法都巳經用過了。在此變化多端的情 

勢之中,八月十三日决議案的規定在經過極長的期 

間之後，又受到實爲逢成協讒的障礙的長期的有關 

解釋的牽制，已不足應付該邦境內的實際情形0 

因此，委員會無法突破現已不合時的方法進行調 

解。査謨瞜什米爾邦仍未照八月十三日决議案第二 

部份的規定解除武装。而在該邦未解除武装以前， 

舉P全民表决所必需具備的條件卽不能開始確立。 

從本報吿書"自由瞎什米爾軍隊"及"軍隊的撤退" 

兩章看來，顯然可見本委員會ES爲解除武装問題必 

須整個處理，皿有解除武装計劃主張將解除武装 

問題分爯休戰及全民表决兩階段的辦法實爲P1礙雙 

方對該項問題達成協議的最大困難。該邦境内有大 

量軍隊的事實璩然無助於和平^的造成。如欲舉 

行自由的全民表决,則必須解除該邦的武装。 

二八四. 喀什米爾問題必須獲致解决，且委員 

會認爲必可獲致解决。爲求達到此賓目標，必須早 

日確立適當情eJi，俾全民表决得以舉行,使該邦人 

民得自由表達其對該邦前途的願望。 

二八五. 委員會對於五人委員會是否爲繼續担 

任此項工作的最適當最有伸縮性的機構一點頗表懷 

疑。委員會認爲今後主持談判以由一人負責爲更有 

效。欲求談判成功必^經常與當事兩方積極磋商。 

委派代表一人負擔全部責任並授與廣大權力，爲謀 

求促成此項爭端的解决所必需的均衡及折衷的實用 

方法。 

二八六. 最後,委員會認爲巴基斯坦政府旣已 

接受將關於休戰的各項問題提付仲裁解决的建譲， 

而印度政府亦已聲明對憲章所規定的仲裁原則不表 

反對，此項程序能否採用誠應續加考盧。 

î i : It利時代表困的聲明 

關於本報吿書附件"査謨瞜什米爾邦代表參加 

印度國民會議"一章的最後一段，比利時代表團認 

爲必竭促請安全理事會考切注意此一事項，蓋此種 

事實表露出對於道個問題的一種見解而此種見解 

所產生的結果勢將造成P且礙瞜什米爾間題和年解决 

的重大困難0印度政府如在該决議案所規定的全民 

表决尙未舉行以前，卽舉行選舉或與在其控制下的 

嗦什米爾頜土的居民諮商以產生"國民大會"代表:》 

此種政策勢將引起嚴重後果。 

柒 . , 
委員會謹向安全理事會建議： 

一. 安全理事會應請雙方政府採取一切必要的 

預防措施，以保證忠實履行關於停火的協定；並促 

請雙方政府不可採取足使査謨瞜什米爾邦的緊張情 

勢更形悪化的任何措施，以待該邦前途問題獲致最 

後解决。 

二. 安;^理事會委派代表一人，其任務規定依 

照下文第三項所論,與雙方政府磋商决定J由理事 

會授與廣泛權力,前往印度矢陸,協助雙方政府解 

决一切未决問題；指定代表應顧及委員會各决議案 

所載且經雙方政庥同意的各項目標，從事確立有助 

於査謨什米爾邦舉行全民表决的情况，俾可自由 

公正地査明當地人民對該邦前途的願望。 

H.安全理事會應與雙方政府代表會商决定理 

事會代表的任務規定J包括該代表將來以仲裁方法 

解决那些阻礙造成舉行全民表决的情91的有關解除 

査謨瞜什米爾武装的未决間題的權力範圍在內。 

( 簽名 ) C a r l o s A. LEGUIZAMÔN 

(阿根廷) 

Robert VAN DE KERCHOVE D'HALLKBAST 

(比利時） 

Hernando SAMPER 

(哥倫比亞） 

Robert B. MACATEE 

(美利堅合衆國）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日H內芨 

附 錄 

有闢問題 

m‧全民表决事宜總監的任命 

―• 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决議案第三段（a )如 

下： 

"聯合國祕書長於徵得委員會同意後,推薦國 

際地位崇高素孚衆望之人士出任全民表决事宜總 

監 。 " 、 



二. 委員會曾徵詢印度及巴甚斯坦政,能爲它 

們所接受的全民表决事宜總監的人選。雙方政府皆 

表示願接受美國海軍上將Chester W. Nimitz。 

委員會乃向祕書長提出建議，並於一九四九年三月 

二十四H接獲通知，得悉Admiral Nimitz願任斯 

職，並業經任命。 

三. 僅在雙方對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議案 

第一部分規定的完成及該决議案第二部分的詳細實 

施辦法達成協議以後J全民表决事SIS監的職務方 

始開始。 

弍，戰俘及政治犯 

四，此項問題與一月五日的决議案關係比較密 

切；該决議案不能與八月十三日的决議案同時實 

施，而祇能ffi後一决,案實施後實施。 

五. .一九四九年三月間委員會接狻巴基斯坦政 

府通知J據稱,瞜什米爾政治犯曾爲邦君政府判處 

極重刑罰，甚且處决。 

六. 但印度政府提出異議，認爲處理此項問題 

的是一月五日决,案第七段,伹在休戰尙未簽訂， 

全民表决事宜總赏尙未任命以前，該决璣案不能赏 

施。 

七•所以，委員會認爲極難繼續討論此項問 

m,伹委員會獲得一項保證,卽當時受審的犯人並 

未被判死刑，且此等案件仍由法院審査中。 

八，委員會四月十五日的休戰提案（附件十 

七）内有一條，规定在一個月內釋放全部戰俘J並 

廢除因戰事而頒布的一切緊急法且在同一期間 

内將根據上項法分致被拘捕或控吿的一切政治犯， 

無論已經定罪與否,全部釋放。印度政府於四月十 

七覆函稱（附件二十)印度方面接受關於戰俘的提 

m,至於該條其餘各項規定，不知係根據八月十三 

H决議案何項規定而来。印度覆函並稱,此項問題屬 

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五El委員會决議案第七段範圍, 

印度政府禾能承認該[55題與休戰協定有任何正赏關 

連。巴基斯坦政府並未表示意見。爲使此項规定皲 

格符合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案的規定起見， 

委員會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H的最後休戰條款 

(附件二十一)中，以下列文句代;^g上項規定： 

"査謨U客什米爾邦昭吿全境，和平、法律及秩 

序將予確保；一切人權及政治權利J皆受保障。" 

九•巴甚斯坦政府於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a覆 

函答覆上項提案（附件四十九）： 

"據一般了解，委員會充分認識爲求實施休戰 

條款第三部之宣言迪見必頷採取具體措施如釋放戰 

俘及駿止非常時期法律等是。巴基斯坦政府相信委 

員會定必盡力設法恢復該邦之個人自由與政治自 

由。第三段己項所規定之宣言發表後，若不立卽 

採取具體行動,誠恐對該邦人民心理上發生極不良 

之影響。" 

̶〇•委員會於擬訂提案時，設法促成上情 

e»2的實現。 

卷.難民問題 

̶一•由於戰事的影響，査謨瞎什米爾邦許多 

人民不得不離鄉11^井；逃難在外。瞎什米爾難民間 

題自然爲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深表關^的事項。 

—二.此項問題未爲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 

議案所論及，伹由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决議案加 

以處理。因此委員會現時無須處理此項問題,惟因 

需要造成有利於全民表决的氣氛並因爲人道理由, 

此項問題麟加注意。 

- H .—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决議案第六段O ù 

規定該邦公民凡因變亂而他徙者槪被邀請並得自由 

返囘該邦，行使其爲公民的一切權利。該段並規定 

成立兩個委員會、一由印度所推薦的代表組成J ― 

由巴基斯坦所推薦的代表組成，在全民表决事宜總 

監的指導下執行職務，以便利各地難民返囘故鄉。 

—四‧委員會於三月十一日接見國際紅十字會 

代表，驄取國際紅十字會救濟8§什米爾難民的工作 

情形後J曾分函雙方政府,請其研究此項問題。 

一五. 委員會在該函内提及在變亂時期他徙的 

査謨什米爾邦公民。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决議 

案规定邀請此等人民返囘故鄉，並保障其爲該邦公 

K的權利。 

一六. 委員會提議K照一九四九一月五日决譏 

案的規定，在不久的將來成立兩個難民事宣委員 

會,在全民表决事宜總.歐瞥導下執行職務。 

—七，委員會始終認爲卽在全民表决事宜總監 

未開始視事以前y •雙方政府仍能從事極有用的籌備 

工作。 

五月三日祕書長私人代表再代表本委員 

會，函請雙方政府就其爲設立上述兩委員會一事業 

已採取的步驟提出情報。 

̶九•巴甚斯坦政府於五月六日覆函稱，若干 

初步工作業已完成，佴對於計劃設立的委員會的成 

員及職務尙未採取任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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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五月十曰印度政府通知本委員會謂査謨 

瞜什米爾政府正在擬訂計劃J以便收集關於爲戦事 

所追徙居邦外或邦內其他地區的人民的情報。函內 

並稱:》已爲此事向該邦及印度本土若干難民營的主 

管人員進行調査。 

二一• f必書長私人代表再於九月七13函請雙方 

政府注意此項問題o 

二二，印度政府覆函稱,在印度境内的雜民分 

許多難民營，現正將其集中於接近査謨瞎什米 

爾邦邊境的一個難民營内,以便遣送囘鄉。 

二三，關於印度境內未爲難民營所收容的難 

民，印度政府願進行調査，伹認爲此項工作宜在遣 

返辦法行將開始時進行，因爲此部分難民大多爲流 

動性的人民。 

二四•印度政府盼望有遣送難民囘自由啄什米 

爾的計劃因爲這些難民差不多全來自該區。 

二五. 印度政府認爲在現時設立遣返委員會並 

無用處。 

二六. 印虔政府認爲應在全民表决事宜總監主 

持下擬訂印度與巴基斯坦共同遵守的行動計劃。 

二七.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H巴基斯坦政莳 

覆函稱J巴基斯±旦及自由瞜什米爾境內難民情形當 

時正在調查中J調査結杲將送交委員會。 

二八. 關於本委員會提議設立的巴基斯坦難民 

委員會J巴基斯坦政府請求將該機構的任務見示J 

並表示寧願採用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在巴黎舉 

行的會議內提出的辦法？設立由雙方政府代表組成 

的聯合委員會。若不如此,巴基斯坦提譏將來成立 

的兩個委員會應在全民表决事宜總監的監督及指導 

下，在查謨瞎什米爾境內執行職務。 

肆 ， 不 當 宣 傳 

二九，在委員會重返印度大陸時，雙方政府皆 

請其注意當時雙方在査謨喀什米爾邦內所作的宣 

傳。 

三〇‧此種宣傳繼續散布戰事所引起的猜疑及 

'It恨,與委員會的工作極不相容。 

三一.八月十三曰的决議案规定雙方政府籲請 

其本國人民協助造成並維持有利於促進繼續談判的 

氣氛。委員會認爲軍事方面停火應與"停止宣傅"同 

時的實行o 

三二，委員會於二月十二日函（附件二 ）内, 

•Kl相同的文句請雙方政府設法終止一切超出合法政 

治活動範圍的宣傅。 

三三,.委員會對此種不當宣傳至今仍未終止極 

表遺慷。 

伍,査謨瞜什米爾邦代表出席印度國民大會問題 

三四，委員會接獲巴基斯坦政庥喀什米爾事務 

部長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一日來函（附件五十二）y 

對印度國民大會爲査謨瞜什米爾政府保留四個代表 

名額的决定，及新德里政府官員在採取上項决定時 

所發表的若千言論J表示抗議。 

三五‧委員會於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日覆函 

(附件五十三)稱，委S會决定將巴基斯坦政府來菡 

轉送安全理事會。現謹將該函附於本報吿書之後。 

三六. 從政治觀點而論，上項步驟是極不適當 

的因爲此項步驟必然使印度與巴基斯坦間關於瞜 

什米爾問題的緊張è勢更趨惡化。 

三七. 委員會認爲極難根據純粹的法律理由J 

反對印度政府所採取的此項措施。委員會認爲與印 

度政府洽商此項間題並無任何用處。 

三八，十月一日'巴墓斯坦政府來函（附件四十 

二）提及此項問題。Sir Girja S. Bajpai在其十一 

月二十一日來函（附件四十三）中對巴基斯坦來函 

加以討論，並列舉印度政府認爲査謨瞜什米爾政莳 

代表應該參加印度國民會議的理由如下： 

"印度憲法中衡各邦與印度政府間關係之规定 

現正在考盧之中，若拒絕査謨嗦什米爾政府及人民 

參加街:^憲法的討論殊爲不-&。該邦代表之參加制 

憲大會,其用意不在改變，事實上亦不致改變，印 

度政府在査謨瞜什米爾歸附間題上將聽從該邦人民 

自由表示的意志的决心。倘人民公意反對該邦繼續 

爲印度之一部份又如人民意志係於和平公正條件 

之下依民主方式自由表達的，刖該邦於印度國會之 

代表權卽自動撤消，而印度憲法中有關査謨及咪什 

米爾邦與印度同盟之間關係的條款亦停止實施。" 

陸，"地方當局" ， 

三九•一儿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議案第二部分 

A節第三段規定在最後解决尙未達成以前,巴基斯 

坦軍隊退出的地區應由地方當局在本委員會監督下 

負責管理。 

四〇，因爲此項規定僅在休戰簽訂以後方始實 

施,故委員會當時並無說明其與地方當局的關係的 

需荽,亦無詳細研究此項問題的需要。該决議案故 

意採用"地方當局 "這個籠統名詞,避免一九四 

八年八月間因斷定該區實際由誰管理而引起的困 



難。此種困難或可阻遲停火的實現。關於此點J印 

度政府指出在巴基斯坦軍隊退出的地區，委員會不 

但竭借重地方官員，仰且M借重"自由瞜什米爾政 

『 。 

四一 ‧印度政府向委s會表示委員會不應"事 

實上"承認該政府，且印度承允在由其控制下的査 

謨嚓什米爾邦颌土內保障的言論自由等等對於全 

民表决的篛慷異常重要，此種自由在"自由"區内不 

應只是一紙具文而應爲可予實行的，並應切赏推 

行。 

四二，印度政府認爲"自由"區爲一眞ë地帶, 

觝能由委員會加以"監督"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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